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券之基金) 

公開說明書   

 

一、基金名稱：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高風險債

券之基金) 

二、基金種類：組合型 

三、基本投資方針：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第 2~4 頁 

四、基金型態：開放式 

五、基金投資地區：投資國內外地區 

六、基金計價之幣別：新臺幣及美元 

七、本次核准發行總面額： 

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之之壹、基金簡介之一所列說明內容，第 1 頁 

八、本次核准發行受益權單位數： 

請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之之壹、基金簡介之二所列說明內容，第 1 頁 

九、保證機構之名稱：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名稱：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十十一一、、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一一））本本基基金金經經金金融融監監督督管管理理委委員員會會同同意意生生效效，，惟惟不不表表示示本本基基金金絕絕無無風風險險。。本本證證券券投投
資資信信託託事事業業以以往往之之經經理理績績效效不不保保證證本本基基金金之之最最低低投投資資收收益益；；本本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事事
業業除除盡盡善善良良管管理理人人之之注注意意義義務務外外，，不不負負責責本本基基金金之之盈盈虧虧，，亦亦不不保保證證最最低低之之收收益益。。  

（（二二））有有關關本本基基金金運運用用限限制制及及投投資資風風險險之之揭揭露露請請詳詳見見第第 1111 頁頁至至第第 1122 頁頁及及第第 1144 頁頁至至第第
1177 頁頁。。本本基基金金主主要要投投資資風風險險如如下下：：  

11..本本基基金金主主要要投投資資於於國國內內外外子子基基金金，，所所投投資資之之子子基基金金的的投投資資標標的的，，可可能能會會有有部部

份份受受到到市市場場變變動動的的影影響響，，產產生生流流動動性性不不足足的的風風險險，，進進而而導導致致子子基基金金可可能能無無法法適適

時時賣賣出出所所持持有有價價證證券券，，進進而而對對本本基基金金的的淨淨值值產產生生影影響響外外，，亦亦有有可可能能造造成成本本基基金金

買買回回價價金金延延緩緩給給付付的的情情形形。。  

22..本本基基金金得得投投資資於於高高收收益益債債券券子子基基金金及及新新興興市市場場債債券券子子基基金金，，高高收收益益債債券券子子基基

金金之之投投資資標標的的涵涵蓋蓋低低於於投投資資等等級級之之垃垃圾圾債債券券，，故故需需承承受受較較大大之之價價格格波波動動，，而而利利

率率風風險險、、信信用用違違約約風風險險、、外外匯匯波波動動風風險險也也將將高高於於一一般般投投資資等等級級之之債債券券。。新新興興市市

場場債債券券子子基基金金之之投投資資標標的的包包含含政政治治、、經經濟濟相相對對較較不不穩穩定定之之新新興興市市場場國國家家之之債債

券券，，因因此此將將面面臨臨較較高高的的政政治治、、經經濟濟變變動動風風險險、、利利率率風風險險、、債債信信風風險險與與外外匯匯波波動動

風風險險。。  

33..本本基基金金所所投投資資之之地地區區涵涵蓋蓋全全球球已已開開發發國國家家、、開開發發中中國國家家及及新新興興市市場場國國家家，，其其

中中新新興興市市場場國國家家之之市市場場機機制制不不如如已已開開發發國國家家及及開開發發中中國國家家健健全全，，且且易易受受政政治治、、

戰戰爭爭、、恐恐怖怖攻攻擊擊等等因因素素干干擾擾，，容容易易造造成成匯匯率率變變動動及及外外匯匯管管制制的的風風險險。。  

（（三三））投投資資子子基基金金部部份份可可能能涉涉有有重重複複收收取取經經理理費費。。  

（（四四））本本基基金金包包含含新新臺臺幣幣計計價價級級別別及及美美元元計計價價級級別別，，如如投投資資人人以以其其它它非非本本基基金金計計價價幣幣

別別之之貨貨幣幣換換匯匯後後投投資資本本基基金金者者，，須須自自行行承承擔擔匯匯率率變變動動之之風風險險。。此此外外，，因因投投資資人人

與與銀銀行行進進行行外外匯匯交交易易有有賣賣價價與與買買價價之之差差異異，，投投資資人人進進行行換換匯匯時時須須承承擔擔買買賣賣價價

差差，，此此價價差差依依各各銀銀行行報報價價而而定定。。  

投投資資人人應應特特別別留留意意，，本本基基金金因因計計價價幣幣別別不不同同，，投投資資人人申申購購之之受受益益權權單單位位數數，，於於

封面 



基基金金成成立立日日前前，，為為該該申申購購幣幣別別金金額額除除以以面面額額計計算算；；於於基基金金成成立立日日後後，，為為該該申申購購

幣幣別別金金額額除除以以該該類類型型受受益益權權單單位位淨淨資資產產價價值值計計算算。。於於召召開開受受益益人人會會議議時時，，各各計計

價價幣幣別別受受益益權權單單位位每每受受益益權權單單位位有有一一表表決決權權，，不不因因投投資資人人取取得得各各級級別別每每受受益益權權

單單位位之之成成本本不不同同而而異異。。  

（（五五））為為避避免免因因受受益益人人短短線線交交易易頻頻繁繁，，造造成成基基金金管管理理及及交交易易成成本本增增加加，，進進而而損損及及基基金金

長長期期持持有有之之受受益益人人之之權權益益，，並並稀稀釋釋基基金金之之獲獲利利，，本本基基金金不不歡歡迎迎受受益益人人進進行行短短線線

交交易易。。若若受受益益人人進進行行短短線線交交易易，，經經理理公公司司將將另另洽洽收收買買回回費費用用。。  

（（六六））本本基基金金受受益益憑憑證證為為記記名名式式，，採採無無實實體體發發行行，，不不印印製製實實體體受受益益憑憑證證，，並並委委由由臺臺灣灣

集集中中保保管管結結算算所所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以以帳帳薄薄劃劃撥撥方方式式交交付付受受益益憑憑證證，，且且受受益益人人不不得得申申

請請領領回回該該受受益益憑憑證證。。  

（（七七））本本公公開開說說明明書書之之內內容容如如有有虛虛偽偽或或隱隱匿匿之之情情事事者者，，應應由由本本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事事業業與與負負

責責人人及及其其他他曾曾在在公公開開說說明明書書上上簽簽章章者者依依法法負負責責。。  

（（八八））本本公公開開說說明明書書所所載載之之金金融融商商品品或或服服務務並並無無受受存存款款保保險險、、保保險險安安定定基基金金或或其其他他相相

關關保保障障機機制制之之保保障障，，投投資資人人須須自自負負盈盈虧虧。。基基金金投投資資可可能能產產生生的的最最大大損損失失為為全全部部

本本金金。。  

金金融融消消費費爭爭議議處處理理及及申申訴訴管管道道：：  

就就本本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事事業業所所提提供供之之金金融融商商品品或或服服務務所所生生紛紛爭爭，，投投資資人人應應先先向向本本證證

券券 投投 資資 信信 託託 事事 業業 提提 出出 申申 訴訴 ，， 客客 服服 專專 線線 ：： 0022--22550077--33008888 、、 客客 服服 信信 箱箱 ：：

FFuunnddSSeerrvviiccee@@JJSSFFuunnddss..ccoomm..ttww、、地地址址：：1100448855 台台北北市市中中山山區區南南京京東東路路二二段段 113399

號號 55 樓樓；；若若三三十十日日內內未未獲獲回回覆覆或或投投資資人人不不滿滿意意處處理理結結果果，，投投資資人人得得於於六六十十日日內內

向向「「金金融融消消費費評評議議中中心心」」申申請請評評議議。。財財團團法法人人金金融融消消費費評評議議中中心心電電話話：：

00880000--778899--888855，，網網址址((hhttttpp::////wwwwww..ffooii..oorrgg..ttww//))。。  

（（九九））查查詢詢本本公公開開說說明明書書之之網網址址：：  

11、、經經理理公公司司理理財財網網：：hhttttpp::////wwwwww..jjssffuunnddss..ccoomm..ttww//  

22、、公公開開資資訊訊觀觀測測站站：：hhttttpp::////mmooppss..ttwwssee..ccoomm..ttww//  

 

 

 

 

刊 印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8 月 



 

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下稱經理公司)總公司 

名   稱：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5 樓 

網   址：http://www.jsfunds.com.tw 

電   話：(02)2518-5000  

發言人姓名：陳月姿  

職   稱：總經理 

聯絡電話：(02)2518-5000 

電子郵件信箱：rebecca_chen@jsfunds.com.tw 

二、基金保管機構 

名 稱：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2 樓 

網  址：https://www.ubot.com.tw 

電 話：(02)2718-0001 

三、受託管理機構 (無) 

四、國外投資顧問公司  (無) 

五、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名 稱：State Street Bank and Trust Company 

地 址：68th Floor, Two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re, 8 Finance Street, Central, Hong Kong 

網 址：http://www.statestreet.com 

電 話：+852-2840-5388 

六、基金保證機構 (無) 

七、受益憑證簽證機構  (無，本基金受益憑證以無實體發行，免辦理簽證) 

八、受益憑證事務代理機構  

名   稱：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5 樓 

網   址：http://www.jsfunds.com.tw 

電   話：(02)2518-5000  

九、基金之財務報告簽證會計師 

會計師姓名：鍾丹丹、陳俊光 

事務所名稱：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地     址：台北市 11049 信義路五段 7 號 68 樓(台北 101 大樓) 

網      址：http://www.kpmg.com.tw 

電     話：(02)8101-6666 

十、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經信用評等機構評等者，信用評等機構之名稱、地址、網址

及電話  (無) 

十一、公開說明書之分送計劃 

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各銷售機構均備有本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封裡 

http://www.jsfunds.com.tw/


 

索取方法： 

投資人可於上述陳列處所營業時間內前往索取、參閱，或直接至下列網站下載或查

閱 

‧經理公司網站  ：http://www.jsfunds.com.tw 

‧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 

 

分送方式： 

向經理公司索取者，經理公司將依投資人之要求，採郵寄或電子郵件傳輸方式提供

投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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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基金_公開說明書 
 

  第 1 頁 

【【基基金金概概況況】】    

 

壹、基金簡介 

一、發行總面額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

等值新臺幣壹佰伍拾億元，最低為等值新臺幣參億元。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元。 

二、基準受益權單位、受益權單位總數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 

（一）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受益權單位數

之依據，本基金基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二）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壹拾億個單位。美元

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        個受益權單位。 

（三）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按成立日前一

營業日依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所取得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

為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額得出。 

三、每受益權單位面額 

本基金每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每一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

額為美元壹拾元。 

四、得否追加發行 

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件時，得辦理

追加募集。 

五、成立條件 

（一）依本基金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信託契約)第三條第四項之規定，開始募

集日起三十日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臺幣參

億元整；  

（二）本基金符合成立條件時，經理公司應即向金管會報備，經金管會核備後始得成

立。 

（三）本基金成立日為民國   年   月   日。 

六、預定發行日期 

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七、存續期間 

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八、投資地區及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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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內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含指數股

票型基金(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 及商品 ETF）、期貨信

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含反向型期貨 ETF、槓桿型期貨 ETF 及商

品期貨 ETF），及依不動產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以

下簡稱「本國子基金」）及外國證券集中交易市場與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之

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含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 及商品 ETF)、經金

管會依境外基金管理辦法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國內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及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REITs)（以下簡稱「外國子基金」），惟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

型基金及私募基金。 

九、基本投資方針及範圍簡述 

（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得及維持

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投資於前述八所列

標的，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1.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月後，投資於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不得低於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含)，且投資於本國及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

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含)。 

2.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全之目

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終止前一個月。 

（二）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每個子基

金最高投資上限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如因有關法令或相

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三）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從事債券附買回交易或買入短期票券或其他

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處理。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易交易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

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四）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易及一籃子外幣

間匯率避險交易(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等交易。本基金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

匯率選擇權與外幣間匯率避險交易，係以直接購買銀行等依當地政府法令得從

事外匯買賣業務之金融機構所提供之兩種外幣間或一籃子(Proxy Basket Hedge)

外幣間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

及匯率避險交易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

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易市場交易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或開

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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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經紀商，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或與經理公司、經理公司指定

之銷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易，並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六）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交易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金

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或基金保

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

高於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商。 

（七）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運用本基金從事衍生自股票、股價指數、指數股票型

基金（ETF）、債券、債券指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期貨選擇權及利率交

換等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但須符合金管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行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

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投資策略及特色 

※投資策略： 

（一）因美國、歐洲、中國經濟情勢對金融市場舉足輕重，本基金運用景氣循環投資

策略，利用總體分析研判前述三大經濟體的景氣循環，按照景氣循環週期復

甦、繁榮、緩滯、衰退四階段，決定資產配置。前述總體決策因子包括，短期

的金融市場指標、中期的總體經濟指標、以及長期的央行貨幣政策與利率水準

等。景氣循環主要分為擴張與衰退，擴張又可細分為復甦、繁榮階段，復甦係

指景氣脫離谷底逐漸恢復，繁榮係指經濟維持活絡狀態，而衰退又可細分為緩

滯、衰退階段，緩滯係指景氣由高峰下滑並呈現趨緩的現象，衰退係指經濟活

動持續下滑並低於長期趨勢。 

（二）本基金主要投資於股票、債券、貨幣市場、不動產市場或商品市場之子基金，

透過總體分析後辨識主要投資區域的景氣位階，依該區域所屬的景氣循環位階

針對不同資產類別進行分析與配置，降低經理人主動式判斷區域配置的偏差，

並透過靈活調整的資產配置，可以降低單一資產類型的波動，達到風險分散效

果。 

 
（三）質量並重子基金篩選機制，透過第一層資料庫量化分析，第二層經理人與研究

團隊質化分析，有效率地篩選出夏普值(Sharpe Ratio)優於同基金類型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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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Alpha值)的子基金，納入投資範疇，針對市場性風險利用期貨等衍

生性金融商品工具，以資產保護為主要目的，靈活調整整體投資淨曝險部位，

以動態避險策略創造長期穩健投資收益之目標。基金經理人定期檢視子基金的

表現，隨時進行汰弱留強的動作，嚴格把關子基金品質。 

※投資特色： 

（一）利用景氣循環投資策略，降低經理人主動式判斷區域配置的偏差，透過靈活調

整的資產配置，提升基金之投資效率。 

（二）雙重保護下檔風險機制，藉由被動式區域配置及主動式調整資產比例的方式，

可大幅降低事件對單一資產的干擾及本基金波動度；惟若景氣處於頂峰至谷底

階段，透過持有短天期債券型、貨幣市場型基金、反向型 ETF或減碼投資組合

比重規避本基金淨值下跌幅度，以降低市場修正所產生衝擊。 

（三）本基金提供新臺幣與美元等計價幣別選擇，滿足投資人之多樣化投資需求，以

達到理財規劃目標。 

※投資子基金各類股份之投資決策 

共同基金通常依據手續費收取方式、分配收益與否，或購買金額而區分不同類別

或型式之級別股份（share class）。本基金將以投資人利益為主要考量，以最小

化交易成本為目標，針對投資標的的可投資類別或型式之級別股份（share class）

審慎選擇。  

十一、本基金適合之投資人屬性分析 

本基金屬組合型基金，主要投資於全球各類資產之子基金，根據中華民國證券投

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公布「基金風險報酬等級分類標準」(基金風險報酬

等級由低至高區分為 RR1、RR2、RR3、RR4、RR5 五個等級)，故本基金風險報

酬等級為 RR3。此等級分類係基於一般市場狀況反映市場價格波動風險，無法涵

蓋所有風險，不宜作為投資唯一依據，投資人仍應注意所投資基金個別的風險。

投資共同基金之盈虧尚受到國際金融情勢震盪、匯兑及其他風險影響，投資人宜

斟酌個人風險承擔能力及資金可運用期間之長短後辦理投資。 

十二、銷售開始日 

本基金經向金管會申報生效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通知函送達日

起六個月內開始募集（自民國 106 年 9 月 18 日起開始銷售），自開始募集日起三

十天內募足本基金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十三、銷售方式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銷售，由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委託辦理基金銷售及買回業務之

機構。 

十四、銷售價格 

（一）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

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所申購受益權

單位之計價貨幣支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支或交易申報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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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辦理結匯事宜，亦得自其本人外匯存款戶轉帳支付。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1.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益權單位以面額為發行價格。 

2.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憑證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3.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露之銷售價格。前述銷

售價格係依公告日之前一營業日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淨資產價值依

信託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所取得之該類型受益權單位計價貨幣與新

臺幣之匯率換算後，乘上信託契約第三條第二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

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計算。 

 

假設美元級別之淨資產價值為零時，計算範例如下： 

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每單位淨資產價值(A)為 11.1562 元 

美元兌新臺幣之匯率(B)為 1：32.306 

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比率(C)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B)/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面額 

=1032.306/10=32.306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 

=（新臺幣每單位淨資產價值(A)/美元兌新臺幣匯率(B)）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C) 

=(11.1562/32.306)32.306= 11.16 元 

  類  型 新臺幣每單位淨

資產價值 

A 

兌新臺幣 

匯率 

B 

對基準受益權 

單位換算比率 

C 

發行價格 

  

(A/B)C 

美元級別 USD$10 32.306 32.306 USD$11.16 

 

（三）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乘以申購單位數所得之金額為發行價額，

發行價額歸本基金資產。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手續

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分之一．五。現行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申購

人申購發行價額所適用之比率範圍計算，如下表：  

申購發行價額 申購手續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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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值新臺幣 100 萬以下 1.5% 

等值新臺幣 100 萬(含)~ 1,000 萬元 1.0% 

等值新臺幣 1,000 萬元(含)以上 0.5% 

備註：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上述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

整；申購手續費不列入本基金資產。 

十五、最低申購金額 

（一）自募集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新臺幣計價

受益憑證為新臺幣壹萬元整，如以定期定額方式申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

價額為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申購

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參佰元整。但申購人

以其原持有經理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

財富管理專戶、金融機構特定金錢信託、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富通證券

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購人每次申購金額不

受前開最低發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間之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

額依前開規定。 

（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換。 

（三）本基金現行暫不開放外幣級別「定期定額」及「i-deal 定期（不）定額」扣

款。 

十六、經理公司為防制洗錢而可能要求申購人提出之文件及拒絕申購之情況 

（一）經理公司受理客戶第一次申購基金受益憑證投資時，應請客戶依規定提供下

列之證件核驗： 

1.自然人客戶 

(1)其為本國人者，除未滿十四歲且尚未申請國民身分證者，可以戶口名

簿、戶籍謄本或電子戶籍謄本替代外，應要求其提供國民身分證。 

(2)其為外國人者，應要求其提供護照，並應確認是否為外國高知名度政

治人物，如是，應採取適當管理措施並定期檢討，若評估有疑似洗錢

徵兆嫌疑，應留存交易紀錄、憑證，並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 

(3)但客戶為未成年人或禁治產人(於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前適用)或受輔

助宣告人時，並應提供法定代理人或輔助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或其

他可資證明身分之證明文件。 

2.客戶為法人或其他機構時 

應要求被授權人提供客戶出具之授權書、被授權人身分證明文件、代表

人身分證明文件、該客戶之登記證明文件、公文或相關證明文件。但繳

稅證明不能作為開戶之唯一依據。 

3.本公司對於上開客戶所提供核驗之文件，除授權書應留存正本外，其餘文

件應留存影本備查。 

4.本公司不接受客戶以匿名或使用假名開戶、申購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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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理公司於檢視客戶及被授權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時，應注意有無下列情形

等，應婉拒受理該類之申購或委託： 

1.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辦理申購或委託者；或 

2.持用偽造、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或 

3.所提供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

料無法進行查證者；或 

4.客戶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者；或 

5.於受理申購或委託時，有其他異常情形，客戶無法提出合理說明者。 

（三）有關申購基金時之應遵守之洗錢防制及打擊資助恐怖主義注意事項，如因

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十七、買回開始日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向經理

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 

十八、買回費用 

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線交易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告後調整。買回費用歸入本

基金資產。目前買回費用及短線交易之認定標準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壹壹、、基基金金概概  

況況】_玖所列之說明。 

十九、買回價格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係依買回日

(即買回申請書及其相關文件之書面或電子資料到達經理公司或其指定之代理機構

之次一營業日) 該類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 

二十、短線交易之規範及處理 

受益人短線交易之定義及其應支付之買回費用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曆日（含）者，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二（0.02%）之

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以外幣

計價者，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該外幣「元」以下小數點第二

位。但定時定額投資轉換及其他依規定得排除短線交易限制者，得不適用

短線交易之規定。 

上述「未滿七曆日（含）」係指： 

以「請求買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

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七曆日者。 

（二）本基金宜以中長期方式進行投資，為避免短線交易造成其他受益人權益受

損，及基金操作之困難，影響基金績效，故不歡迎受益人對本基金進行短

線申購贖回之交易。 

<案例說明> 

例如：106/3/15 買進本基金後，於同年 3/21 下午四點前又申請買回本基金，即屬

短線交易。本公司將收取基金買回金額 0.02%的短線交易費用並歸入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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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資產。此外，若受益人「短線交易」頻繁，本公司亦得拒絕該受益人再

次申購本基金。 

二十一、基金營業日 

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本基金投資於同一註冊地之子基

金總金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子基金註冊地所在國或地區之證券

交易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易時，不在此限。 

前述所稱「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係指投資比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三十(含)以上之國家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遇例假日休市停止交

易，視為非營業日。經理公司應於其網站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自

本基金成立日以每季最後營業日為其認定基準，確認達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

國家別或地區；且於每季終了次月第十個營業日(含)前，公告達該一定比例之主

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及其例假日，並於公告後次月開始實行。證券交易市場如遇

重大且非預期之事件致前述達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休市停止交易

時，經理公司應於知悉事實發生起兩個營業日內於其網站公布該國或地區休市訊

息與本基金信託契約第一條所稱之申購日、買回日及計算日作業時間之異動情

形，並依信託契約規定之方式公告。但若該國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當日已正常

開盤係因突發事件而有嗣後暫停交易或提早收盤之情形者，或有與前述相反之情

形者，經理公司得依當日實際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公告。 

二十二、經理費 

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每年百分之一．三(1.3%)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自成立日

起屆滿三個月後，除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子基金

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

收。 

二十三、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之費用及報

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四(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

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 

二十四、保證機構 

本基金無保證機構。 

二十五、是否分配收益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貳、基金性質 

一、基金之設立及其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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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係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證券投資

信託基金管理辦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設立，經金管會 106 年 8 月 1 日金管證投

字第 1060024143 號函申報生效，在中華民國境內募集設立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

基金之經理及保管，均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辦理，並受金管會之管理監督。 

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關係 

（一）本基金之信託契約係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

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訂定，以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

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信託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

成為信託契約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其申購者外，受益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

價金之日起，成為信託契約之當事人。 

（二）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三、追加募集基金者，應刊印該基金成立時及歷次追加發行之情形 

無；本基金為首次發行，尚未追加發行。 

 

參、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一、經理公司之職責 

有關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契契約約主主要要內內容容】

_拾之說明。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責 

有關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契契約約主主要要

內內容容】_拾壹之說明）。 

三、基金保證機構之職責 （無）。 

 

肆、基金投資 

一、基金投資方針及範圍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所列九之說明。 

二、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最

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一）經理公司運用基金投資之決策過程 

1.投資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告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研究人員依據國內外金融局勢、證券市場總體經

濟分析及子基金投資分析，作成投資分析報告，按所得資訊提出

基金投資分析報告。 

2.投資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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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交易員。 

步  驟：投資決策委員會定期建議投資策略，基金經理人依據投資決策委

員會之決議，再輔以每日晨會針對當日重大訊息進行討論，決定

當日買賣子基金種類、數量、價位，完成投資決定後，並作成投

資決定書。 

3.投資執行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交易員。 

步  驟：交易員依據基金投資決定書，製作買賣委託指示單執行基金之子

基金買賣，成交後由交易員作成基金投資執行表，若執行時發生

差異，則需填寫差異原因。 

4.投資檢討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基金經理人。 

步  驟：由基金經理人與部門主管就投資現況進行檢討，並按月提出投資

檢討報告，其中包括投資決策與實際情況檢討及投資標的檢討。 

（二）運用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決策過程 

1.交易分析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報告人。 

步  驟：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須載明交易理由、預計交易價格、

多（空）方向、契約內容及停利(損)點，並詳述分析基礎、根據及

建議。 

2.交易決定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基金經理人。 

步  驟：基金經理人依據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報告書作成交易決定書，

並交付執行；交易決定書須載明交易價格、多（空）方向、契約

內容、數量及停利(損)點等內容。 

3.交易執行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交易員。 

步  驟：交易員依據交易決定書執行交易，作成交易執行紀錄；交易執行

紀錄須載明實際成交價格、多（空）方向、契約內容及數量及交

易決定書與交易執行間之差異、差異原因說明等內容。 

4.交易檢討 

負責人員：權責主管、複核、基金經理人。 

步  驟：每日檢視負責基金前日交易狀況，每月應就前月投資決策與實際

情況進行檢討，按績效及操作狀況等之檢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

要求項目撰寫檢討報告。 

（三）基金經理人之姓名、主要經(學)歷及權限、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

及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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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李家豪 

學  歷：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Master of Science 

經  歷：日盛金緻招牌組合基金基金經理人   (104/03/05~迄今) 

        日盛投信固定收益處高級專員       (104/01/01~~104/03/04) 

        日盛投信投資研究部高級專員       (103/02/17~103/12/31)        

中央再保險公司財務本部投資部研究員(100/08/17~103/02/06) 

資  格：基金經理人已符合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之規

定，並已接受期貨選擇權等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在職訓練。 

權  限：基金經理人需遵照前述基金之決策過程，且根據信託契約之規定及相

關法令運用本基金，由基金經理人填具投資決定書，經部門主管覆核

後交付執行，並呈報權責主管。基金經理人不得違反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管理辦法及信託契約之相關規定。 

最近三年擔任本基金經理人之姓名及任期： 

李家豪        (  /  /  ~迄今) 

（四）基金經理人同時為「日盛金緻招牌組合基金」之基金經理人，所採取防止利益

衝突之措施如下： 

1. 為避免基金經理人任意對同一投資標的於不同基金間作買賣相反之投資決

定，而影響基金受益人之權益，除有因特殊類型之基金性質或為符合法令、

信託契約規定及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或法令另有特別許可之情形外，應遵守

不得對同一投資標的，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反投資決定之原則。 

2. 基金經理人因於前述特殊之情形下，對同一投資標的，有同時或同一日作相

反投資決定時，應提出投資決策說明依據，經部門主管及權責主管核可後，

始得執行。投資決策紀錄並應存檔備查。 

3. 基金經理人應作成投資決定書交付交易員執行，惟需隨時觀察證券市場交易

狀況，於履行必要之投資分析及決策後調整之。 

4. 基金經理人應嚴格遵守信託契約、內部人員管理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 

三、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者，應敘明複委任業務情形

及受託管理機構對受託管理業務之專業能力： 

無；本基金未將基金之管理業務複委任第三人處理。 

四、經理公司運用基金，委託國外投資顧問公司提供投資顧問服務者，應敘明國外投資顧

問公司提供基金顧問服務之專業能力： 

無；本基金無委聘海外專責機構擔任本基金之投資顧問。 

五、基金運用之限制 

（一）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定外，

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不得為放款或提供擔保。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條之一規定

者，不在此限； 

2.不得從事證券信用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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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 

4.除經受益人請求買回或因本基金全部或一部不再存續而收回受益憑證外，不

得運用本基金之資產買入本基金之受益憑證； 

5.投資於任一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

總數之百分之十；所經理之全部基金投資於任一基金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

過被投資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二十； 

6.不得將本基金持有之有價證券借予他人；但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

第十四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者，不在此限； 

7.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在此限； 

8.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內外證券交易市場

交易之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 及商品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9.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不得超

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上開不動產投資

信託基金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10.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11.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受託機構具有第十

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12.投資經理公司本身之子基金不得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13.不得從事不當交易行為而影響基金淨資產價值； 

14.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子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書； 

15.不得為經金管會規定之其他禁止或限制事項。 

（二）本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三）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一）項各款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況為

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條第（一）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該項限制。

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

之證券。 

六、基金參與股票發行公司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不適用；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依法不得投資股票。 

七、基金參與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之處理原則及方法 

（一）處理原則：  

1.經理公司應依據所持有基金之信託契約或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行使表決權，乃

基於受益人之最大利益，支持所持有基金經理公司所提之議案。但所持有基

金之經理公司所提之議案有損及受益人權益之虞者，得依經理公司董事會之

決議辦理。 

2.經理公司不得轉讓或出售本基金所購入所持有基金之受益人會議表決權委

託書。經理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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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轉讓或出售受益人會議表決權委託書，收受金錢或其他利益。 

（二）處理方法： 

1.投資本國子基金者 

（1）經理公司於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國內基金之受益人會議前，應將行使表

決權之評估分析作業，作成說明；投票決議屬前項 1.但書情形者，並

應於各該次受益人會議後，將行使表決權之書面紀錄，陳報經理公司

董事會。 

（2）經理公司應將基金所持有國內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書登記管

理，並應就出席受益人會議行使表決權，表決權行使之評估分析作業、

決策程序及執行結果作成書面資料，循序編號建檔，至少保存五年。 

（3）經理公司出席本基金所持有國內基金之受益人會議，應基於本基金受

益人之最大利益行使表決權。 

2.投資外國子基金者 

原則上本基金所投資之外國子基金召開受益人會議，因考量經濟及地區因

素，經理公司將不親自出席及行使表決權；如有必要，可委託該基金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利用其分布全球各地分行代表，代表本基金出席受益人會議。 

如委託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代為出席受益人會議時： 

（1）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收到海外基金之受益人會議開會通知及表決票後，

即通知保管機構及經理公司並將相關書面資料送交經理公司。 

（2）經理公司比照國內之作業程序行使表決權。 

八、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應揭露下列事項 

（一）主要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下列資料：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附錄錄八八】。 

（二）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下列資料：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附錄錄八八】。 

（三）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應敘明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二年國外市

場概況： 

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附附錄錄九九】。 

（四）經理公司對基金之外匯收支從事避險交易者，應敘明其避險方法： 

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易及一籃子外幣

間匯率避險交易(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及匯率選擇權等)

及其他經金管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等交易。本基金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

匯率選擇權與外幣間匯率避險交易，係以直接購買銀行等依當地政府法令得從

事外匯買賣業務之金融機構所提供之兩種外幣間或一籃子(Proxy Basket Hedge)

外幣間之遠期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本基金於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

及匯率避險交易操作時，其價值與期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產之價

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如因有關法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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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規定修改者，從其規定。 

（五）基金投資國外地區者，經理公司應說明配合本基金出席所投資外國基金受益人

會議之處理原則及方法：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中肆、七所列之內容。 

九、投資人申購及買回多幣別計價基金應注意事項 

（一）本基金係以新臺幣及美元計價基金，投資人申購及買回以新臺幣計價之受益權

單位時，則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新臺幣收付，不得以美元收付；若投資人申

購及買回以美元計價之受益權單位時，則申購及買回價金皆應以美元收付，不

得以新臺幣收付。 

（二）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三）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基金或不同基金外幣計價之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

購，涉及不同外幣兌換時，經理公司辦理有關兌換流程及匯率採用依據，說明

如下： 

1.受益人不得申請轉申購經理公司所經理不同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 

2.受益人申請不同基金同一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之轉申購，應經經理公司同

意，惟其屬同一貨幣間轉換，故無匯率兌換問題。 

3.經理公司目前暫不開放同一基金之不同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轉申購。 

 

伍、投資風險揭露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係以分散投資標的之方式經營，在合理風險度下，投資於國內外子

基金(惟不得投資於其他組合型基金)。惟風險無法因分散投資而完全消除，基金交易係以

長期投資為目的，不宜期待於短期內獲取高收益，投資風險可能影響基金淨值之表現，任

何基金單位之價格及其收益於任一時點均可能漲或跌，故基金投資人最大可能損失不一定

能取回全部或任一部分之投資金額。下列仍為可能影響本基金之潛在投資風險： 

一、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 

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因此應無類股過度集中之虞。 

二、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 

經理公司將致力於掌握景氣循環變化，並適時調整投資組合以分散風險，然而基金

投資涵蓋之子基金可能投資於國內、外產業證券，但不表示風險得以完全規避。 

三、流動性風險 

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可能由於市場流動性之因素，致使投資標的無法適時買進或

賣出，進而導致實際交易價格可能與標的資產本身產生價差，影響本基金淨值或延

緩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此外，若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投資於有買回期限之債券

型基金，因變現時間較長，可能有無法在短期內出脫之風險。 

四、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 

（一）若各子基金所投資之各匯兌市場進行管制時，將相對影響本基金之淨值，甚

至子基金將延緩其買回價金之給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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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基金包含新臺幣計價級別與美元計價級別，如投資人以非本基金計價幣別

之貨幣換匯後投資本基金者，須自行承擔匯率變動之風險，此外，因投資人

與銀行進行外匯交易有賣價與買價之差異，投資人進行換匯時須承擔買賣價

差，此價差依各銀行報價而定。 

（三）本基金包含新臺幣計價級別與美元計價級別，因此當外幣匯率變動時，將影

響本基金計算之淨資產價值，本基金將以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易等

或其他經中央銀行與金管會核准之避險交易以降低外匯的匯兌風險，但不表

示匯兌風險可以完全規避。 

五、投資地區政治、經濟變動之風險 

由於本基金可投資於國、內外各類型基金，因此投資標的幾乎包含全球各國，而世

界各國的經濟情勢及變動，對其他國家均具有影響力，也將對本基金可投資市場及

投資工具造成直接影響。當本基金投資國家發生經濟風險時，基金經理人將根據各

項取得資訊作專業判斷，對投資於該國家的子基金進行減碼或進行停止投資決定，

其程度大小，將視影響輕重決定。 

六、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 

（一）商品交易對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所投資之子基金於各主要市場進行交易，

因此個別子基金將面對不同之經紀商及受託銀行，雖相關經紀商及受託銀行

乃依循投資所在國之法令規定進行交易，惟仍有可能面臨不同機構之信用與

財務風險。本基金存放現金之金融機構應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之信用評等標

準，惟仍無法完全排除信用風險。 

（二）保證機構之信用風險：本基金為組合型基金，無此風險。 

七、投資結構式商品之風險 

本基金未從事結構式商品交易，故無投資此類商品之風險。 

八、其他投資標的或特定投資策略之風險 

1.國內債券型基金：利率風險、債信風險。 

2.國內貨幣市場型基金：利率風險、債信風險 

3.國外債券型基金：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外匯波動風險。 

4.國外貨幣市場型基金：利率風險、債信風險、外匯波動風險。 

5.投資高收益債券基金之風險：本基金得投資於高收益債券基金，其投資標的涵蓋

低於投資等級之非投資等級債券，故需承受較大之價格波動，而利率風險、信用

違約風險、外匯波動風險也將高於一般投資等級之債券。利率風險係指由於債券

價格與利率成反向關係，當市場利率上調時將使債券價格下跌；信用風險係指投

資於債券可能隱含發行主體無法償付本息之信用風險。 

6.投資新興市場債券基金之風險：本基金得投資於新興市場債券基金，投資標的包

含政治、經濟相對較不穩定之新興市場國家之債券，因此將面臨較高的政治、經

濟變動風險、利率風險、債信風險與外匯波動風險。部分新興市場的公司，其財

務報告、會計和資訊披露等標準，未必能與已開發市場相提並論，故公司之資料

和帳目或會不能公開獲取，或不符合國際標準。此外，該地區法律和政府政策修

訂均可能對投資構成影響，而政治變動也可能影響政府和市場的穩定，限制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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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境外或外國投資。 

7.反向型 ETF、商品 ETF 及槓桿型 ETF 之風險： 

(1)反向型 ETF 

除市場風險外，反向型 ETF 可能面臨投資放空標的不足的風險與法規變更而

有禁止放空規定的風險，以及放空標的與指數走勢偏離之追蹤誤差風險，以及

參與 ETF 造市者較少時衍生之流動性不足風險。 

(2)商品 ETF 

為追蹤原物料、金屬、能源及農作物等特定商品指數的 ETF，透過持有大量對

應商品的現貨，或是使用衍生性商品的方法來追蹤商品的現貨價格。潛在風險

一：為商品價格波動度相對較大，投資人應有所認知。潛在風險二：以衍生性

商品的方法來追蹤商品的現貨價格，存在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之風險，發

行商會有效控制在一定可接受範圍，經理公司亦會檢視其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以確保有效的追蹤標的指數。潛在風險三：商品交易對手及保證機構

之信用風險，發行商於承作交易前會慎選交易對手，以全球知名合法之金融機

構為主要交易對象，交易流程亦要求遵守各國政府法規規定，以分散或避開交

易對手風險。 

(3)槓桿型 ETF 

採取不同的交易策略來達到財務槓桿倍數的效果。除了其連結指數的成分股票

外，也投資其他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來達到其財務槓桿的效果，例如：選擇權、

期貨等，其如同使用期貨或信用交易一般，具有倍數放大報酬率的槓桿效果：

獲利會放大，同樣地虧損也會放大，因此是一個相對風險較高的商品。另因槓

桿型 ETF 亦具有追蹤誤差之風險，追蹤誤差(Tracking Error)是基金回報與指標

回報差異之標準差，當基金表現與標竿指數表現不相符時產生，追蹤誤差對於

基金的表現有負面影響，且與基金操作時槓桿程度成正比。 

8.期貨信託基金之風險：期貨信託基金所從事之期貨或選擇權交易具有低保證金

之財務槓桿特性，在短期間內可能產生極大的利潤或損失，使得本基金淨值產

生波動。 

9.投資指數股票型基金(ETF)之風險： 

指數股票型基金係一種在證券交易所交易之有價證券，其持有一籃子股票之投

資組合，將其分割為眾多單價較低之投資單位，以表彰持有者之受益權。潛在

風險係在發行初期，可能因投資人對該商品認知不高導致流動性不佳，使得 ETF 

市價與其實質價值有所差異，造成該 ETF 折溢價，惟該風險可透過造市者之中

介，改善其流動性。 

10.投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風險： 

(1)流動性風險：由於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在推出初期，台灣市場上

流通商品不多，同時發行條件各有差異，買方接受程度相較其他商品低，

因此在發展初期流動性將較差。 

(2)價格風險：由於此商品所對應的資產是一般土地與建物，若土地與建物價

格漲跌波動太大時，連帶也會影響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價格；再

加上封閉型基金是根據市場實際售價計算淨值。市場對不動產的預期（多

空）是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最大的交易風險。 

九、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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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為管理有價證券價格變動風險之需要，得運用經金管會核准之證券相關商

品，從事避險交易，惟若經理公司判斷市場行情錯誤，或證券相關商品與本基金現

貨部位相關程度不高時，縱為避險操作，亦可能造成本基金損失。此外，若必須於

到期日期處分證券相關商品，則可能有因市場流動性不足而無法成交的風險。 

十、出借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借入有價證券之相關風險 

本基金並無從事借券之操作，故無此風險。 

十一、其他投資風險 

（一）基金面臨大量贖回之風險：本基金如遇眾多投資人同時大量贖回，致使基

金於短時間內需支付的買回價金過鉅，因此，本基金可能會有延緩給付買

回價金之可能。 

（二）市場停止交易之風險：本基金於交易往來之交易所或各國家地區政府機

關，當遇不可預知的情況，如地震、風災、雨災、火災或盤勢變化太大導

致市場安全機制啟動時，可能發生暫停或停止交易情形，此將可能產生影

響買賣狀況或交易人履約能力的風險。 

 

陸、收益分配 

    本基金之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之資產，不予分配。 

 

柒、申購受益憑證 

一、申購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申購程序、地點 

1.欲申購本基金受益憑證者，應填妥申購書、印鑑卡(壹式壹份)及檢具國民身

分證 (如申購人為法人機構，應檢具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 

影本辦理申購手續，申購書備置於經理公司或其銷售機構之營業處所。申購

人如以郵寄方式申購者，應將填妥之申購書、印鑑卡(蓋妥印鑑)、身分證影

本(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連同申購價金(現金除外)，寄至經理公司。 

2.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

單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

兌現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3.申購人向經理公司申購者，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

金交付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投資人透過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或證券財富管理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下列第 4、5 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申

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 

4.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證券財富

管理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

機構如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

戶者，或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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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之不可抗力情事致申購款項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匯撥至基金專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5.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證券財富管

理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幣申購款項時，金

融機構如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

撥，且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專

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前指示

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位數。 

6.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實際轉

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之單位數。轉申

購基金相關事宜悉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

回作業程序及中華民國中央銀行規定辦理。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一

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間之申購。 

（二）申購截止時間 

1.經理公司：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下午 4：00。 

2.基金銷售機構：依各銷售機構營業收件時間為準。 

3.除能證明申購人係於上開受理截止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請應視

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 

4.如遇不可抗力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理公司得依安全

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申購手續之交易仍屬有效。 

二、申購價金之計算及給付方式 

（一）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

本基金於成立日前(不含當日)及成立日起，其申購價金之計算，請詳見本公開

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十四、十五所列之說明。 

（二）申購價金給付方式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應於申購當日以下列方式給付之： 

1.現金。 

2.匯款、轉帳。 

3.票據：應以銷售機構所在地票據交換所接受之即期支票、本票支付，並以兌

現日為申購日，如上述票據未能兌現者，申購無效。 

三、受益憑證之交付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二）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之日起，

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三）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四、經理公司不接受申購或基金不成立時之處理 

（一）經理公司有權決定是否接受受益權單位之申購。惟經理公司如不接受受益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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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之申購，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人之現金或票據兌現

後之三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無息退還申購人。 

（二）本基金不成立時： 

1.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確定不成

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

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

保管機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

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按基金保管機構美元活期存款利率計算，利息以四

捨五入方式計算至美元「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2.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除不得請求報酬外，為本基金支

付之一切費用應由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各自負擔，但退還申購價金及其

利息之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公司負擔。 

五、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基金投資人，不得對特定投資人提供特別優厚之申購條件。 

 

捌、買回受益憑證 

一、買回程序、地點及截止時間 

（一）買回程序： 

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益人得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方式

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受益人得請求買回受

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 

（二）買回截止時間： 

1.經理公司：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下午 4:00。 

2.其他買回機構：依各委任辦理基金買回業務之基金銷售機構規定之收件時

間為準。 

3.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如遇不可抗力之天然災害或重大事件導致無法正常營業，經

理公司得依安全考量調整截止時間。惟截止時間前已完成買回手續之交易

仍屬有效。 

二、買回價金之計算 

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各類

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之。本基金買回價金之內

容，請參閱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十八、十九及二十所列之說明。 

三、買回價金給付之時間及方式 

（一）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受款人之記名

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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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買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

之買回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價幣別給付之。 

（二）如有後述五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事

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

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

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

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之。 

四、受益憑證之換發 

本基金發行各類型受益憑證不印製實體證券，而以帳簿劃撥方式交付，應依有價證

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 

五、買回價金遲延給付之情形 

（一）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額之

餘額，超過本基金流動資產總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

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二）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理公司

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1.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或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或子基

金之經理公司停止受理買回；  

2.通常使用之通信中斷； 

3.因匯兌交易受限制； 

4.有無從收受買回請求或給付買回價金之其他特殊情事者。 

（三）前述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之計算，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方式

公告之。 

六、買回撤銷之情形 

受益人申請買回有上述五之情形時，得於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日）起，

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之申請除因不可抗力

情形外，應於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

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力，且不得對該撤銷買回之

行為，再予撤銷。 

七、經理公司應公平對待所有請求買回受益憑證者，不得對特定人提供特別優厚之買回

條件。 

 

玖、受益人之權利及費用負擔 

一、受益人應有之權利內容 

（一）受益人得依信託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行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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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權利： 

1.剩餘財產分派請求權。 

2.受益人會議表決權。 

3.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之其他權利。 

（二）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

修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三）受益人得請求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履行其依信託契約規定應盡之義務。 

（四）除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受益人不負其他義務或責任。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給付方式 

（一）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項目及其計算 

本基金受益人負擔之費用評估表 

項  目 計  算  方  式  或  金  額 

經理費 

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三

(1.3%)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

付乙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不收取經理費。

另本基金自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信託契約第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資

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保管費 

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

託人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四

(0.14%)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申購手續費（註 2） 最高不超過發行價格之 1.5%。 

買回費 目前本基金買回費用為零。 

短線交易買回費用 

持有本基金未滿七曆日（含）者，應支付買回價金之萬分之二

（0.02%）之買回費用，買回費用計算至新臺幣「元」，不滿壹

元者，四捨五入。以外幣計價者，買回費用以四捨五入之方式

計算至該外幣「元」以下小數點第二位。但定時定額投資、同

一基金間轉換及其他依規定得排除短線交易限制者，得不適用

短線交易之規定。上述「未滿七曆日（含）」係指：以「請求買

回之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到達經理公司或其代理機構次一營業

日」之日期減去「申購日」之日期，小於或等於七曆日者。 

買回收件手續費 
由買回代理機構辦理者，每件新臺幣伍拾元，但至經理公司申

請買回者則免。 

召開受益人會議費用 

（註 3） 
並非每年固定召開，預估每次不超過新臺幣壹佰萬元。 

其他費用（註 4） 以實際發生之數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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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本公開說明書【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契契約約主主要要內內容容】捌之內容) 

註 1：本評估表僅供參酌，各項費用應視情況以實際發生之金額為準。 

註 2：實際費率由經理公司依其銷售策略，在該適用範圍內作適當之調整。 

註 3：受益人會議並非每年固定召開，故該費用不一定每年發生。 

註 4：本基金依信託契約第十條規定尚應負擔之各項費用。 

 

（二）受益人應負擔費用之給付方式 

1.除申購手續費於申購時另行支付，買回費用及買回收件手續費於申請買回

時另行支付外，其餘項目均由本基金資產中支付。 

2.本基金投資無違約金之費用產生，投資人無須擔憂。 

三、受益人應負擔租稅之項目及其計算、繳納方式 

有關本基金投資於中華民國之資產及其交易所產生之各項所得之賦稅事項均依財

政部 81 年 4 月 23 日台財稅第 811663751 號函、91 年 11 月 27 日台財稅第

0910455815 號函、99 年 12 月 22 日台財稅字第 09900528810 號函及其他有關法令

辦理；但有關法令修正者，應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以下各項係根據本基金公開說

明書製作日當時仍有效之中華民國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性說明，

未必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亦不構成任何投資或稅務建議，且有

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而

應依其所具備之國籍、居住地、住所地或公司成立地等因素影響，對於本基金之投

資諮詢專業顧問。 

（一）所得稅 

1.本基金於證券交易所得稅停徵期間所發生之證券交易所得，在其延後分配

年度仍得免納所得稅。 

2.本基金受益憑證所有人轉讓或買回其受益憑證之所得，在證券交易所得稅

停徵期間內，免納所得稅。 

3.本基金清算時分配予受益人之剩餘財產，內含停徵證券交易所得稅之證券

交易所得，得適用停徵規定免納所得稅。 

（二）證券交易稅 

1.受益人轉讓受益憑證時，應依法繳納證券交易稅。 

2.受益人申請買回或於本基金清算時，無須繳納證券交易稅。 

（三）印花稅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申購、買回及轉讓等有關單據，均免納印花稅。 

（四）投資於各投資所在國家之資產及其交易產生之各項所得，均應依各投資所

在國家有關法令規定繳納稅款，且可能無法退回。 

（五）本基金應就來源扣繳之中華民國利息所得稅適用於下列之投資收益項目： 

以下係根據中華民國稅賦規定所作之概略說明，其僅屬一般性說明，未必

涵蓋本基金所有類型投資者之稅務責任，且有關之內容及法令解釋方面均

可能隨時有所修改，投資人不應完全依賴此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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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類別 說明 
獲配項目 

海外孳息 資本利得 

境內居住之個人 

所得屬 99 年前 

非屬中華民國來源

所得，免納所得稅 

資本利得停徵所得

稅期間，依法免納

所得稅。 

所得屬 99 年起 
依「所得基本稅額條例」須納入基本所

得加計項目中計算課稅。 

 

四、受益人會議 

（一）召集事由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召開本基金受益人會議，但信

託契約另有訂定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1.修正信託契約者，但信託契約另有訂定或經理公司認為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

權益無重大影響，並經金管會核准者，不在此限。 

2.更換經理公司者。 

3.更換基金保管機構者。 

4.終止信託契約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報酬之調增。 

6.重大變更本基金投資有價證券或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7.其他法令、信託契約規定或經金管會指示事項者。 

（二）召集程序 

1.依法律、命令或信託契約規定，應由受益人會議決議之事項發生時，由經理

公司召開受益人會議。經理公司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基金保管機構召開

之。基金保管機構不能或不為召開時，依信託契約之規定或由受益人自行召

開；均不能或不為召開時，由金管會指定之人召開之。受益人亦得以書面敘

明提議事項及理由，逕向金管會申請核准後，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 

2.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

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

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項者，前項之受益

人，係指繼續持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數占提出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

益人。 

3.受益人會議得以書面或親自出席方式召開。受益人會議以書面方式召開者，

受益人之出席及決議，應由受益人於受益人會議召開者印發之書面文件（含

表決票）為表示，並依原留存簽名式或印鑑，簽名或蓋章後，以郵寄或親自

送達方式送至指定處所。 

（三）決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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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受益人

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但如決議事項係

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者，則受益人會議應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

有權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型受

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表決權

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

出： 

1.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2.終止信託契約。 

3.變更本基金種類。 

（四）受益人會議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人會議準則」之規定辦理。 

 

拾、基金之資訊揭露 

一、依法令及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應揭露之資訊內容： 

（一）受益人得於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之營業時間內，請求閱覽信託契約最新修

訂本，並得索取下列資料： 

1.信託契約之最新修訂本影本。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得收取工本費。 

2.本基金之最新公開說明書。 

3.經理公司及本基金之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如下，但專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之事項，得僅通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 

1.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權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通知

受益人，而以公告代之。 

2.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3.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4.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5.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6.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認為應通知受益人之事項。 

（三）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事項如下： 

1.前述（二）所規定之事項。 

2.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3.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

類、名稱及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4.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5.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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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基金之年度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7.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

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8.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

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保證金情事)。 

二、資訊揭露之方式、公告及取得方法 

（一）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方式為之： 

1.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代表

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地址、

傳真或電子信箱變更時，受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構辦理

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清算人依信託契約規定為

通知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通訊地址、傳真或電子信箱視為

已依法送達。 

2.公告：所有事項均得以刊登於中華民國任一主要新聞報紙，或傳輸於證券交

易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同業公會網站，或其他依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

公告。經理公司選定本基金之公告方式如下： 

公告項目 
公開資訊 

觀測站 

同業公會 

網站 

經理公司 

網站 

信託契約修正之事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信託契約之終止及終止後之處理事項    

清算本基金剩餘財產分配及清算處理結果之事項    

召開受益人會議之有關事項及決議內容    

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

位之淨資產價值 
   

每月公布基金持有前十大標的之種類、名稱及占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每季公布基金持有單一標的金

額占基金淨資產價值達百分之一之標的種類、名稱及

占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例等 

   

本基金暫停及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事項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主營業所所在地變更者    

基金之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及經理公司年度財務報

告 
   

本基金與其他基金合併    

本基金最新公開說明書    

投資比重達基金淨資產價值一定比例之主要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例假日休市停止交易之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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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大應公告事項(如基金所持有之有價證券或證

券相關商品，長期發生無法交割、移轉、平倉或取回

保證金情事) 

   

其他依有關法令、金管會之指示、信託契約規定或經

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認為應公告之事項。 
   

 

（二）通知及公告之送達日，依下列規定： 

1.依前述（一）所列 1 之方式通知者，除郵寄方式以發信日之次日為送達日，

應以傳送日為送達日。 

2.依前述（一）所列 2 之方式公告者，以首次刊登日或資料傳輸日為送達日。 

3.同時以前述（一）所列 1、2 所示方式送達者，以最後發生者為送達日。 

（三）受益人通知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或事務代理機構時，應以書面、掛號郵

寄方式為之。 

（四）前述一、（三）規定應公布之內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三、經理公司申請募集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者，應記載投資人取得指數組成調

整、基金與指數表現差異比較等最新基金資訊及其他重要資訊之途徑： 

不適用；本基金為開放式組合型基金。 

 

拾壹、基金運用狀況 

無 (本基金係首次募集，尚未開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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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證券券投投資資信信託託契契約約主主要要內內容容】】  

 

壹、基金名稱、經理公司名稱、基金保管機構名稱及基金存續期間 

一、本基金定名為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本基金得投資於非投資等級高風

險債券之基金)（Jih Sun Target Income Fund of Funds）。 

二、本基金經理公司為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三、本基金基金保管機構為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本基金存續期間不定期限；信託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屆滿。 

     

貳、基金發行總面額及受益權單位總數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一及二所列之說明）。 

 

參、受益憑證之發行及簽證 

一、受益憑證之發行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二類型發行，即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及美元計價受益憑證。 

（二）經理公司發行受益憑證，應經金管會之申報生效後，於開始募集前於日報或依

金管會所指定之方式辦理公告。本基金成立前，不得發行受益憑證，本基金受

益憑證發行日至遲不得超過自本基金成立日起算三十日。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類型受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二、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採無實體發行，毋須辦理受益憑證之簽證。 

 

肆、受益憑證之申購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柒所列之說明）。 

 

伍、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五所列之說明）。 

二、本基金不成立：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柒、四（二）所列之說明）。 

 

陸、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本基金係開放式基金，並無受益憑證之上市及終止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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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基金之資產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由基金保管機構

本於信託關係，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

金資產應以「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受託保管日盛目標收益組合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日盛目

標收益組合基金專戶」。基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

專戶。但本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機

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約定辦理。 

二、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就其自有財產所負債務，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一

條規定，其債權人不得對於本基金資產為任何請求或行使其他權利。 

三、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製作獨立之簿冊文件，以與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

機構之自有財產互相獨立。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 

（二）發行價額所生之孳息。 

（三）以本基金購入之各項資產。 

（四）以本基金購入之資產之孳息及資本利得。 

（五）因受益人或其他第三人對本基金請求權罹於消滅時效，本基金所得之利益。 

（六）買回費用（不含委任銷售機構收取之買回收件手續費）。 

（七）其他依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之本基金資產。 

五、本基金資產非依信託契約規定或其他中華民國法令規定，不得處分。 

六、運用本基金所生之外匯兌換損益，由本基金承擔。 

 

捌、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之： 

（一）依信託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紀商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及必要

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基金投資標的之交易或交割費用、由股務代理機

構、證券交易市場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

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

或地區相關證券交易市場、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

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二）本基金應支付之一切稅捐、基金財務報告簽證及核閱費用； 

（三）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應給付經理公司與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四）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任何就本基金

或信託契約對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所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及經理

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因此所發生之費用，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五）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公司為經

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訴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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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

擔者，或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

契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六）召開受益人會議所生之費用，但依法令或金管會指示經理公司負擔者，不在此

限； 

（七）本基金清算時所生之一切費用；但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事

由終止契約時之清算費用，由經理公司負擔。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除前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

經理公司負擔。 

三、除信託契約第十條第一、二項所列支出及費用應由本基金負擔外，經理公司或基金

保管機構就本基金事項所發生之其他一切支出及費用，均由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自行負擔。 

四、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計算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情形時，應分別

計算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產生之費用及損

益，由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玖、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玖、一所列之說明）。 

 

拾、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經理公司應依現行有關法令、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並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經理本基金，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

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

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經理公司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經理公

司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經理公司應

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除經理公司、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有故意或過失外，經理公司對本基金之盈

虧、受益人或基金保管機構所受之損失不負責任。 

三、經理公司對於本基金資產之取得及處分有決定權，並應親自為之，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不得複委任第三人處理。但經理公司行使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必要時

得要求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出具委託書或提供協助。經理公

司就其他本基金資產有關之權利，得委任或複委任基金保管機構或律師或會計師行使

之；委任或複委任律師或會計師行使權利時，應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四、經理公司在法令許可範圍內，就本基金有指示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

權，並得不定期盤點檢查本基金資產。經理公司並應依其判斷、金管會之指示或受益

人之請求，在法令許可範圍內，採取必要行動，以促使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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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義務。 

五、經理公司如認為基金保管機構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

即報金管會。 

六、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日起三日內，

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進行傳輸。 

七、經理公司或基金銷售機構應於申購人交付申購申請書且完成申購價金之給付前，交

付簡式公開說明書，並於本基金之銷售文件及廣告內，標明已備有公開說明書與簡式

公開說明書及可供索閱之處所。公開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或隱匿情事者，應由經理

公司及其負責人與其他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八、經理公司必要時得修正公開說明書，並公告之，下列第二款至第四款向同業公會申

報外，其餘款項應向金管會報備： 

（一）依規定無須修正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而增列新投資標的及其風險事項者。 

（二）申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三）申購手續費。 

（四）買回費用。 

（五）配合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變動修正公開說明書內容者。          

（六）其他對受益人權益有重大影響之修正事項。 

九、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之交易，應符合相關法令及金管會之規定。 

十、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

為之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

之方式為之。 

十一、經理公司與其委任之基金銷售機構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依銷售契約之規定。經理公

司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選任基金銷售機構。 

十二、經理公司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及信託

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經理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事由致本基金及(或)受益人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經理公司應代為

追償。 

十三、除依法委託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外，經理公司如將經理事項委由第三人處理

時，經理公司就該第三人之故意或過失致本基金所受損害，應予負責。 

十四、經理公司應自本基金成立之日起運用本基金。 

十五、經理公司應依金管會之命令、有關法令及信託契約規定召開受益人會議。惟經理

公司有不能或不為召開受益人會議之事由時，應立即通知基金保管機構。 

十六、本基金之資料訊息，除依法或依金管會指示或信託契約另有訂定外，在公開前，

經理公司或其受僱人應予保密，不得揭露於他人。 

十七、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不能繼續擔任本

基金經理公司職務者，應即洽由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

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經理公司將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

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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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不能繼續擔

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經理公司應即洽由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基金保管

機構之原有權利及義務。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者，金管會得命其將

本基金移轉於經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 

十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元時，經理公司應

將淨資產價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二十、因發生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致信託契約終止，經理公司應

於清算人選定前，報經金管會核准後，執行必要之程序。 

二十一、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書中揭露：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及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 

 

拾壹、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一、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受經理公司委託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

收付本基金。受益人申購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額及其他本基金之資產，應全部交

付基金保管機構。 

二、基金保管機構得委託國外金融機構為本基金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與經理公司指定

之基金公司或國外證券經紀商進行境外基金買賣交割手續，並保管本基金存放於

國外之資產及行使與該資產有關之權利。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

任、監督及指示，依下列規定為之： 

（一）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二）基金保管機構對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選任或指示，因故意或過失而致本基

金生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三）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如因解散、破產或其他事由而不能繼續保管本基金國外

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另覓適格之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之更換，應經經理公司同意。 

三、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令、本基金

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

之資產，除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

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信託契約規定之義務，有故

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信託契約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

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四、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取得或處分本基金之資產，並行使與該資產有

關之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向第三人追償等。但如基金保管機構認為依該項指示辦

理有違反信託契約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之虞時，得不依經理公司之指示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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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惟應立即呈報金管會。基金保管機構非依有關法令或信託契約規定不得處分

本基金資產，就與本基金資產有關權利之行使，並應依經理公司之要求提供委託

書或其他必要之協助。 

五、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處理

者，基金保管機構就國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

同一責任，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負擔。 

六、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集中保管

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易市場、結算機構、銀行間

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

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

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七、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

券市場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

本基金購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信託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

保管機構負擔。 

八、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一）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給付依信託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負擔之款項。                                   

3.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金。 

4.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所需之保證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二）於信託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予

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應得之資產。 

（三）依法令強制規定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九、基金保管機構應依法令及信託契約之規定，定期將本基金之相關表冊交付經理公

司，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基金保管機構應於每週最後營業日製作截至

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交付經理公司；於每月最後

營業日製作截至該營業日止之保管資產庫存明細表、銀行存款餘額表，並於次月

五個營業日內交付經理公司；由經理公司製作本基金檢查表、資產負債報告書、

庫存資產調節表及其他金管會規定之相關報表，交付基金保管機構查核副署後，

於每月十日前送由同業公會轉送金管會備查。 

十、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違反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有違反之

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信託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有損害受益人權益

之虞時，應即向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違反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關法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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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司。但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

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十一、經理公司因故意或過失，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金保管機構應為本基金向

其追償。 

十二、基金保管機構得依信託契約第十六條規定請求本基金給付報酬，並依有關法令

及信託契約規定行使權利及負擔義務。基金保管機構對於因可歸責於經理公司

或經理公司委任或複委任之第三人之事由，致本基金所受之損害不負責任，但

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十三、金管會指定基金保管機構召開受益人會議時，基金保管機構應即召開，所需費

用由本基金負擔。 

十四、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

定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

事、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

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易活動或洩露予他人。 

十五、本基金不成立時，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之指示，於本基金不成立日起十

個營業日內，將申購價金及其利息退還申購人。但有關掛號郵費或匯費由經理

公司負擔。 

十六、除本項前述之規定外，基金保管機構對本基金或其他契約當事人所受之損失不

負責任。 

 

拾貳、運用基金投資證券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九所列之說明）。 

 

拾參、收益分配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壹、二十五所列之說明）。 

 

拾肆、受益憑證之買回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捌所列之說明）。 

 

拾伍、基金淨資產價值及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每營業日

之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將於次一營業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關費

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初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初步資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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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減專屬各類型之損益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型資產淨值按結算匯率換算即得出以計價幣別呈現之各類

型淨資產價值。 

二、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單位，每營業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及各不同計

價貨幣受益權單位淨值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貨幣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

算風險。 

三、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並應遵守下列

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依

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露。詳【附附錄錄五五、、

六六】。 

（二）國外之資產： 

1.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1)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時前，經理公司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資訊（Reuters）、萬得資訊（Wind）

取得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或店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

準；持有暫停交易者，以暫停交易前最近收盤價格計算或以經理公

司評價委員會或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2)未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所取得外國基金管理機構通知

或公告之最近單位淨資產價值（即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

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

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易前一營業日淨值計

算。 

2.證券相關商品： 

(1)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午十時前，經理公司依

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資訊（Reuters）、萬得資訊（Wind）

取得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非證券

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依序自彭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

資訊（Reuters）、萬得資訊（Wind）所取得之最近價格或交易對手

所提供之最近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易市場於計算日之

最近結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四、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計算中，涉及外幣對新臺幣收盤價之匯率兌換部分，本基金

將統一各國幣值轉換成新臺幣之時點，依下列方式進行之： 

（一）美元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北外匯交易市場美元對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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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二）美元以外之外幣，按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北時間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分彭

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全球外匯市場成交價格為準，如計算日當

日無法取得前一營業日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成交價格者，以路透社（Reuters） 

所提供之資訊代之，如均無法依前述規定取得者，以彭博資訊所提供之最

近成交價格為準，先換算為美金，再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日前一營業

日台北外匯交易市場美金對新臺幣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但本基金資產

之匯入匯出，應以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實際之匯率為準。 

五、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該類型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

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位。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每受益權單位

之淨資產價值。 

（三）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司網

站揭露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拾陸、經理公司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經理公司：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者； 

（二）金管會基於公益或受益人之權益，以命令更換者； 

（三）經理公司經理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管會

指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者； 

（四）經理公司有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不能繼續

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之職務者。 

二、經理公司之職務應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或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承受之，經理公司之職務自交接完

成日起解除，經理公司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動

解除，但應由經理公司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經理公司或已

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經理公司，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經理公司之權利及義務由

新經理公司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經理公司之更換，應由承受之經理公司公告之。 

 

拾柒、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一）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基金保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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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經理公司同意者； 

（三）基金保管機構辭卸保管職務，經與經理公司協議逾六十日仍不成立者，基

金保管機構得專案報請金管會核准； 

（四）基金保管機構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經金管會命令其將本基金移轉於經金

管會指定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保管者； 

（五）基金保管機構有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不能

繼續擔任本基金保管機構職務者； 

（六）基金保管機構被調降信用評等等級至不符合金管會規定等級之情事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日起，由金管會核准承受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或

由金管會命令移轉之其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之，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自交接完成

日起解除。基金保管機構依信託契約所負之責任自交接完成日起屆滿兩年之日自

動解除，但應由基金保管機構負責之事由在上述兩年期限內已發現並通知基金保

管機構或已請求或已起訴者，不在此限。 

三、更換後之新基金保管機構，即為信託契約當事人，信託契約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

及義務由新基金保管機構概括承受及負擔。 

四、基金保管機構之更換，應由經理公司公告之。 

 

拾捌、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終止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後，信託契約終止： 

（一）金管會基於保護公益或受益人權益，認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以命令終止

信託契約者； 

（二）經理公司因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經理

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經理公司職

務，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解散、破產、停業、歇業、撤銷或廢止核准等事由，或因

保管本基金顯然不善，依金管會之命令更換，不能繼續擔任本基金基金保

管機構職務，而無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四）受益人會議決議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而無其他適當之經理公司

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原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及義務者； 

（五）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於等

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構及金管

會終止信託契約者；於計算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信託契約第二

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新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合併計算； 

（六）經理公司認為因市場狀況、本基金特性、規模或其他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

致本基金無法繼續經營，以終止信託契約為宜，而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信託契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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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益人會議決議終止信託契約者； 

（八）受益人會議之決議，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無法接受，且無其他適當之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承受其原有權利及義務者。 

二、信託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三、信託契約終止時，除在清算必要範圍內，信託契約繼續有效外，信託契約自終止

之日起失效。 

四、本基金清算完畢後不再存續。 

 

拾玖、基金之清算 

一、信託契約終止後，清算人應向金管會申請清算。在清算本基金之必要範圍內，信

託契約於終止後視為有效。 

二、本基金之清算人由經理公司擔任之，經理公司有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應由基金保管機構擔任。基金保管機構亦有信託契約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情事時，由受益人會議決議另行選

任符合金管會規定之其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基金保管機構為清算人。 

三、基金保管機構因信託契約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事由終止

信託契約者，得由清算人選任其他適當之基金保管機構報經金管會核准後，擔任

清算時期原基金保管機構之職務。 

四、除法律或信託契約另有規定外，清算人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在信託契約存

續範圍內與原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 

五、清算人之職務如下： 

（一）了結現務。 

（二）處分資產。 

（三）收取債權、清償債務。 

（四）分派剩餘財產。 

（五）其他清算事項。 

六、清算人應於金管會核准清算後，三個月內完成本基金之清算。但有正當理由無法

於三個月內完成清算者，於期限屆滿前，得向金管會申請展延一次，並以三個月

為限。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清算後之餘

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

分配前，清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類型每受益

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

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八、本基金清算及分派剩餘財產之通知，應依信託契約第三十一條規定，分別通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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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人。 

九、前項之通知，應送達至受益人名簿所載之地址。 

十、清算人應自清算終結申報金管會之日起，將各項簿冊及文件保存至少十年。 

 

貳拾、受益人名簿 

一、經理公司及經理公司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應依「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備置最

新受益人名簿壹份。 

二、前項受益人名簿，受益人得檢具利害關係證明文件指定範圍，隨時請求查閱或抄

錄。 

 

貳拾壹、受益人會議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玖、四所列之說明）。 

 

貳拾貳、通知及公告 

（詳見本公開說明書【基基金金概概況況】_拾、一及二所列之說明）。 

 

貳拾參、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之修訂 

信託契約之修正應經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同意，受益人會議為同意之決議，並

經金管會之核准。但修正事項對受益人之利益無重大影響者，得不經受益人會議決

議，但仍應經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同意，並經金管會之核准。 

      

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條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經理公司應於其營業處所及其基金銷售機構營業處所，或以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方式備置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供投資人查閱；經理公司應依投資人之請求，提供證券投資

信託契約副本，並得收取工本費新臺幣壹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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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經理理公公司司概概況況】】  

                                                                       

壹、事業簡介 

一、設立日期：經理公司於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成立。 

二、最近三年股本形成經過：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股本形成經過 

 

106 年 7 月 31 日 

年 月 每股面額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股本來源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85.12.26 NT$10  30,000,000 300,000,000 30,000,000 300,000,000 公司成立資本額 

88.09.07 NT$10  66,000,000 660,000,000 9,000,000 90,000,000 盈餘轉增資 

 合計 66,000,000 660,000,000 39,000,000 390,000,000  

 

三、營業項目： 

（一）證券投資信託業務。 

（二）全權委託投資業務。 

（三）證券投資顧問業務。 

（四）其他經金管會核准業務。 
 

四、沿革： 

（一）最近五年度基金產品之推出                          

 

基  金  名  稱 成立日 

日盛全球新興債券基金(本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

可能為本金) 

102.06.10 

日盛中國貨幣市場基金 104.03.31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4.03.31 

日盛中國戰略 A 股基金 105.09.29 

日盛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106.04.10 

 

（二）分公司與子公司之設立 

1.高雄分公司：於 93.10.26 設立。 

2.台中分公司：於 94.08.12 設立。 

（三）董事、監察人或主要股東股權之移轉或更換、經營權之改變及其他重要紀事 

1.董事、監察人更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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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日期 理             由 

102.12.20 法人股東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辭任法人董事 

103.05.08 

第七屆董、監事改選： 

通富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指派劉青雲擔任董事 

董永寬擔任董事 

彭祖翰擔任董事 

周金德擔任董事 

邱芳茂擔任董事 

鄒勁強擔任監察人 

方怡文擔任監察人 

103.07.15 

1.第七屆第三次臨時董事會改選新任董事長為董永

寬先生，代理總經理為林昆諒先生，並待金管會審

查核准後正式接任總經理職務 

2.異動後董事名單： 

通富投資(股)公司法人代表董永寬 

周金德 

彭祖瀚 

邱芳茂 

104.01.16 

1.第七屆第五次臨時董事會改選彭祖瀚先生為新任

董事長 

2.法人董事通富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改派陳勇徵擔任

其代表人 

104.05.13 104 年股東會選舉通過補選林麗珍為新任董事 

104.07.07 金管會准予核備本公司彭祖瀚董事長選任案 

105.05.10 105 年股東會選舉通過補選王士宜為新任董事 

106.05.05 

第 8 屆董、監事改選： 

通富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指派陳勇徵擔任董事 

彭祖翰擔任董事 

周金德擔任董事 

林麗珍擔任董事 

黃意心擔任董事 

陳炎銘擔任監察人 

方怡文擔任監察人 

106.5.24 金管會准予核備本公司彭祖瀚董事長續任案 

2.主要股東之股權移轉情形：無。 

3.經營權之改變：無。 

4.其他重要紀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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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事業組織 

一、股權分散情形： 

（一）股東結構  

  

          106 年 7 月 31 日 

股東結

構 

數量 

本國法人 
本國 

自然人 

外國 

機構 

外國 

個人 
合計 

上市公司 其他法人 

人數 0 11 2 0 0 13 

持有股數 0 37,180,000  1,820,000 0 0 39,000,000 

持股比率 0% 95% 5% 0 0 100% 

 

 

（二）主要股東名單 

 

106 年 7 月 31 日 

主要股東名單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通富投資(股)公司 9,360,000 24.00% 

恆興投資(股)公司 8,580,000 22.00% 

日盛證券(股)公司 7,800,000 20.00% 

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 3,940,000 10.10% 

日盛建設開發(股)公司 3,620,000 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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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系統：  

（一）組織結構 

106 年 7 月 31 日 

 
 

 

 

（二）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各主要部門所營業務及員工人數 

 

106 年 7 月 31 日（員工人數：119 人） 

部門名稱 部門職掌 

業務處 尊榮理財部 

專戶理財部 
(1)市場情報蒐集與趨勢研判 

(2)產品銷售規劃與執行 

(3)客戶開發與維護 

(4)契約簽訂與管理 

(5)營業紛爭之處理 

(6)全權委託相關投資之業務開發與市場情蒐 

金融理財部 (1)銷售通路開拓及合作事項 

(2)執行銷售通路業務互動及服務 

(3)通路契約簽定與管理 

(4)通路業務營業糾紛之處理 

(5)通路業務資料管理、專案行銷企劃與執行 

台中分公司                                         

高雄分公司 
(1)市場情報蒐集與趨勢研判 

(2)產品銷售規劃與執行 

(3)客戶開發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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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契約簽訂與管理 

(5)營業紛爭之處理 

(6)銷售通路開拓及合作事項 

(7)執行銷售通路業務互動及服務 

(8)通路契約簽定與管理 

(9)通路業務營業糾紛之處理 

(10)通路業務資料管理、專案行銷企劃與執行 

(11)協助行政、文書、表報管理及契約作業等相關事務 

(12)協助解決客戶的需求，提供分析表報及支援 

業務管理部 (1)協助業務處行政、文書、表報管理及契約作業等相關事務 

(2)協助業務處解決客戶的需求，提供分析表報及支援 

(3)市場情報蒐集與趨勢研判 

(4)協助執行基金額度設控、額度分配 

(5)協助產品銷售規劃與執行策略分析 

基金事務部 基金受益憑證申購贖回之股務作業處理事宜 

資產投資處 專戶管理部                                                   

國內投資暨研究部                                                     

海外投資暨研究部                                 

(1)全權委託客戶協助開發及客服相關業務 

固定收益處 (2)全權委託客戶委託資產之管理，包括投資研究分析與決策、投資

決定、交易執行與投資檢討 

  (3)私募基金之操作與績效管理，包括分析、策略組合決策與檢討 

(4)國內、外各類型基金操作與績效管理，包括研究分析決策、投資

決定、檢討與風險管控 

(5)計量商品基金管理與其他衍生商品研發 

(6)協助各類新產品之發展策略、設計規劃、顧問評選及募集協助及

私募基金之商品規劃 

(7)協助境外基金之研究、代理及業務協助 

(8)建置「系統化風險分散組合（Systematic Diversification 

Portfolio， SDP）」並利用最佳化模擬（Optimal Minimum-Variance 

Portfolio）決定策略資產配置組合（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SAA），配合「動態策略投資組合（Dynamic Strategic Portfolio， 

DSP）」計量模組，尋求各資產類別間最佳化的配置及參加國內外計

量模型相關之研討會 

(9)國內外多重組合基金、計量平衡基金等之操作與績效管理，包括

研究分析決策、投資決定、檢討與風險管控 

(10)總體經濟、國際金融市場、固定收益商品及產業或個股之研究

或投資分析相關報告之撰寫 

(11)支援行銷與企劃單位之會議與業務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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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參加國內外產業及公司營運狀況參訪並進行研究分析 

資產管理處 投資管理部 (1) 管理及協助投資研究單位各項文書、庶務、資料、費用、用品、

設備各項申請、聯繫、維護及跨部門溝通、協調與資源整合，

並協助投資風險之控管。 

(2) 投資流程報表之檔案管理並落實相關準則規範 

(3) 投資研究單位各項會議準備(場地、資料、通知與連絡相關作業) 

(4) 綜理投資研究單位各項研究報告、例行報表等資料管理 

(5) 投資研究標的股票之除權息、股票增減資、海外 corporate 

action、投資研究管理報表、股東會相關作業管理與整理 

(6) 協助研擬各項內部投資規範、流程及安控系統規劃與管理 

 交易部 (1) 交易券商之評估 

(2) 交易風險之規劃及控管 

(3) 交易之執行 

(4) 資金調度之執行 

(5) 市場動態及資訊整合分析 

企劃處 營運行企部 (1) 公司營運規劃及經營發展會議舉行 

(2) 資產配置與產品建議 

(3) 新產品規劃與執行 

(4) 行銷企劃案、廣告與文宣品之製作及媒體公關 

(5) 國內外資產管理與投信產業趨勢分析及資訊蒐集與專案研究 

(6) 境外基金銷售代理、總代理業務評估、對象評選、簽約及後續

配合事宜 

(7) 境外基金之研究、代理及業務協助 

(8) 境內外基金之產品研究分析資料製作、管理、維護 

(9) 支援投資顧問客戶業務拓展之相關活動 

(10) 電子商務 

(11) 專案執行 

(12) 公開說明書、全權委託投資說明書及私募基金投資說明書相關

更新事宜 

(13) 合作資產管理公司之顧問約簽訂(確認顧問約 

(14) 基金設立、修約、合併及更換保管機構與協助全權委託案件相

關新增及變更業務之送件執行 

 客戶服務部 (1) 客戶電話及臨櫃服務 

(2) 理財諮詢 

(3) 電話行銷 

(4) 客訴處理 

(5) 行銷企劃活動支援 

財務會計室 (1)公司財務規劃及資本形成之規劃與執行 

(2)年度預算之彙總、控制及執行結果之分析與報告 

(3)公司及所管理基金、全權委託業務會計制度章則之擬定、修訂暨

會計帳冊、各項表報之製作及相關公告申報事宜 

(4)公司自有資金之各項投資之作業處理及管理 

(5)公司及所管理基金有關稅務處理事項 

(6)其他有關會計、財務管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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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相關規章辦法之擬定及修訂事項 

法令遵循室 (1)掌理本公司法令遵循制度之規劃、管理及執行 

(2)檢視各單位法令遵循事項之執行 

(3)依照年度計劃定期辦理各單位法令遵循之自行評估工作 

(4)法規宣導 

風險管理室 (1)擬訂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及系統架構之建立 

(2)檢視總、分公司及各單位之相關風險概況 

(3)公司各項風險之即時掌握、管理及異常事件之通報與即時處理 

稽核室 (1)公司內控內稽制度之建立、修訂、檢核及改善成效追蹤 

(2)各部門作業之稽核與公司自行評估作業之執行推動 

(3)營業紛爭之協助處理 

資訊室 (1)資訊策略的制訂與建議 

(2)資訊架構的規劃與整合 

(3)資訊資源的分配與協調 

(4)資訊系統的開發及維運 

(5)資訊安全制度之規劃、執行與管理事項 

總經理室 (1)專案評估與執行 

(2)公司治理規劃 

(3)跨部門業務之整合與執行 

(4)人力資源及行政文書相關業務規劃與執行 

(5)人力資源及行政文書相關規章之擬(修)訂事項與執行 

(6)教育訓練規劃與執行 

(7)文書行政作業 

(8)固定資產管理作業 

(9)董事會、股東會會務事項 

 

 

（三）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之姓名、就任日期、持有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股份數額

及比率、主要經（學） 歷、目前兼任其他公司之職務：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各單位主管資料 

 

106 年 7 月 31 日 

職 稱 姓 名 
就任 

日期 

持有本公司股份 

主要經（學）歷 

目前兼任 

其他公司 

之職務 股數 
持股 

比率 

總經理 陳月姿 106.07.25 0 0 
國立政治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 

華南永昌投信總經理 
無 

資產投資處 蔡昀達 104.02.04 0 0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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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協理 國票證券自營部經理 

固定收益處 

副總經理 
陳勇徵 96.10.22 0 0 

中國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 

寶來投信固定收益處資深協理 
無 

資產管理處 

協理 
王怡如 100.05.01 0 0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系 

日盛證券行政處秘書科副理 
無 

業務處 

副總經理 
李聰儀 105.07.01 0 0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所 

復華投信投資理財處副總經理 
無 

理財服務 

協理 
廖柏達 105.04.01 0 0 

嘉義大學管理研究所 

復華投信投資理財處業務經理 
無 

理財管理 

資深經理 
許惠琴 105.08.01 0 0 

台北商專企業管理科 

犇華投信基金事務部副理 
無 

台中分公司 

資深協理 
蔡憲信 100.04.01 0 0 

中央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 

倍立投信投資理財部經理 
無 

高雄分公司 

副總經理 
陳威志 105.12.01 0 0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金融營運研究所 

野村投信資深協理暨投資理部四主管 
無 

資訊室 

副總經理 
凃金櫻 101.11.28 0 0 

政治大學經營研究所 

元大寶來證券資訊處商業智慧組 
無 

總經理室 

副總經理 
林麗珍 95.11.01 0 0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 

日盛銀行行政處秘書科經理 
無 

稽核室 

資深協理 
張美琪 104.04.08 0 0 

淡江大學管理科學所 

永豐投信稽核處協理 
無 

法令遵循室 

資深經理 
施米美 105.07.29 0 0 

淡江大學國貿系 

日盛期貨結算處襄理 
無 

風險管理室         

經理 
李昭坤 105.10.13 0 0 

University of Reading 財務風險管理研究所 

台壽保產物保險風險管理部副理代經理 
無 

財務會計室 

資深協理 
王清娟 106.07.03 0 0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永豐投信投資交易部協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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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董事及監察人之姓名、選任日期、任期、選任時及現在持有經理公司股份數額及比率、

主要經(學)歷： 

106 年 7 月 31 日 

職稱 姓名 
選任 

日期 
任期 

選任時 

持有股份 

現在 

持有股份 
主要經（學）歷 

股份 

數額 

持股 

比率 

股數 

數額 

持有 

比例 

董事長 彭祖瀚 106.05.05 三年 760,000 1.95% 760,000 1.95% 
淡江大學國貿系 

日盛投信董事長 

董事 
通富投資(股)公司法

人代表:陳勇徵 
106.05.05 三年 9,360,000 24.00％ 9,360,000 24.00％ 

中國南開大學經濟學博士 

日盛投信固定收益處副總經理 

董事 周金德 106.05.05 三年 - - - - 
板橋高中 

可代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林麗珍 106.05.05 三年 - - - - 
台灣科技大學管理研究所 

日盛投信總經理室副總經理 

董事 黃意心 106.05.05 三年 - - - - 
私立銘傳大學會計(學)系 

日盛投信董事 

監察人 陳炎銘 106.05.05 三年 - - - - 
淡水工商專校三專部財務金融系 

日盛投信監察人 

監察人 方怡文 106.05.05 三年 - - - - 
私立實踐大學會計(學)系 

日盛投信監察人      

 

 

參、利害關係公司揭露 

列示公開說明書刊印日前一個月月底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下列情事之公司： 

一、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具有公司法第六章之一所定關係者。 

二、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董事、監察人或綜合持股達百分之五以上之股東。 

三、前目人員或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人與該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持有已發行股

份百分之十以上股東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關係者。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與其利害關係公司資料 

 

106 年 7 月 31 日 

名  稱（註 1） 公司代號 

（註 2） 

關係說明 

通富投資(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且為本公司法人董事 

恆興投資(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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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證券（股）公司 000116 持股 5%以上之股東 

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 

日盛建設開發（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 

定宜投資有限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董事周金德為該公司之董事，同時為 10％以上股東 

嘉美餐具（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董事周金德為該公司之董事長，且其配偶為該公司之董事 

可代佳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董事周金德為該公司之董事長，同時為 10％以上股東 

三合興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本公司經理人蔡憲信其配偶為該公司之負責人 

日盛汽車租賃（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10％以上股東 

日盛全台通小客車租賃（股）公
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10％以上股東 

日盛報關（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10％以上股東 

光隆證券（股）公司 000587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同時為該公司 10％
以上股東 

JIH SUN INTERNATIONAL 

LEASING&FINANCE CO.,LTD. 

境外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國際租賃(股)公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
事、監察人、10％以上股東 

日盛期貨(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10％以上股東 

日盛證券投資顧問（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10％以上股東 

日盛創業投資（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10％以上股東 

合鼎創投（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10％以上
股東 

群陽創投（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 

華成創投（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 

坤基貳創投（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 

滙揚創投（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董事 

台灣證券交易所（股）公司 非公開發行公司 持股 5%以上之股東日盛證券，同時為該公司之監察人 

 
註 1：所稱與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公司，係指符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情形之公司。 

註 2：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利害關係人如為股票上市（櫃）公司，請填列該上市（櫃）公司之股票代碼；如其為股票未上市

（櫃）公司之公開發行公司，則請填列金管會所編之公開發行公司代碼。 

   

 

肆、營運情形 

一、列示刊印日前一個月底，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經理其他基金之名稱、成立日、受益權

單位數、淨資產金額及每單位淨資產價值：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經理其他基金資料 

 

106 年 7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計價幣別 淨值 淨資產金額(原幣) 發行在外單位數 

日盛日盛基金 86.04.07 新臺幣 12.31  1,065,927,947  86,561,302.9  

日盛貨幣市場基金 86.10.03 新臺幣 14.7017  74,871,684,589  5,092,711,5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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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7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計價幣別 淨值 淨資產金額(原幣) 發行在外單位數 

日盛上選基金 86.12.27 新臺幣 27.56  2,455,741,726  89,103,000.7  

日盛小而美基金 87.07.30 新臺幣 19.37  582,504,393  30,079,500.7  

日盛精選五虎基金 88.11.17 新臺幣 34.05  713,382,095  20,952,099.26  

日盛高科技基金 89.04.25 新臺幣 14.83  651,660,260  43,956,241.08  

日盛新台商基金 92.05.12 新臺幣 32.88  244,320,886  7,429,891.04  

日盛亞洲機會基金 96.08.09 新臺幣 6.92  441,533,134  63,788,175.63  

日盛首選基金 96.10.24 新臺幣 14.65  290,783,661  19,855,223.58  

日盛全球抗暖化基金 97.01.17 新臺幣 9.58  435,561,644  45,447,682.76  

日盛金緻招牌組合基金(本基
金有一定比例之投資包含高
風險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99.07.12 新臺幣 10.2850  102,825,897  9,997,689.78  

日盛 MIT 主流基金 99.11.26 新臺幣 14.77  238,621,333  16,157,335.69  

日盛中國內需動力基金 100.08.05 新臺幣 10.58  420,005,135  39,708,063.72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臺幣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1.04.17 新臺幣 12.7897  1,325,317,653  103,623,556.68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臺幣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1.04.17 新臺幣 9.3865  2,021,235,312  215,335,323.63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人
民幣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4.09.10 人民幣 2.4892  3,522,658.26  1,415,181.03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人
民幣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9.10 人民幣 1.8518  3,282,748.19  1,772,717.61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9.10 美元 0.3846  5,612,046.12  14,591,458.31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9.10 美元 0.2875  1,554,654.41  5,406,938.36  

日盛全球新興債券基金 A(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2.06.10 新臺幣 11.1032  154,534,008  13,917,995.86  

日盛全球新興債券基金 B(本
基金有相當比重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金

102.06.10 新臺幣 9.1026  103,688,655  11,391,15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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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7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計價幣別 淨值 淨資產金額(原幣) 發行在外單位數 

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臺幣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4.03.31 新臺幣 10.7390  75,361,790  7,017,597.39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臺幣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3.31 新臺幣 9.5524  78,154,936  8,181,708.59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人
民幣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4.03.31 人民幣 12.1446  4,631,436.56  381,358.54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人
民幣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3.31 人民幣 10.7909  6,562,750.03  608,173.00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3.31 美元 12.1163  645,502.83  53,275.37  

日盛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非
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基
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4.03.31 美元 10.8764  50,629.64  4,655.02  

日盛中國戰略 A 股基金(新台

幣) 
105.09.29 新臺幣 10.81  954,586,035  88,344,674.55  

日盛中國戰略 A 股基金(人民

幣) 
105.09.29 人民幣 10.77  9,979,021.15  926,751.34  

日盛中國戰略A股基金(美元) 105.09.29 美元 10.78  3,592,470.27  333,229.29  

日盛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台幣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6.04.10 新臺幣 10.0630  677,249,809  67,300,717.23  

日盛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新

台幣 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

且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

金) 

106.04.10 新臺幣 10.0212  290,353,542  28,974,056.96  

日盛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 A)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106.04.10 美元 10.1152  4,637,272.60  458,444.34  

日盛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美

元 B) (本基金主要係投資於
106.04.10 美元 10.0729  6,236,604.72  619,14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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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7 月 31 日 

基金名稱 成立日 計價幣別 淨值 淨資產金額(原幣) 發行在外單位數 

非投資等級之高風險債券且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二、列示最近二年度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會計師查核報告、資產負債表、綜合損益表及

權益變動表：請詳見後附，或參見公開資訊觀測站/基本資料/電子書/財務報告書。 

 

伍、受處罰之情形 

             

106 年 7 月 31 日 

日期 函號 違規情形 主要處分內容 

104 年 9 月 30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40036668 號 

公司於 102 年 7 月 4 日取得金管會同意與大

陸地區機構業務往來之許可，惟查公司前已

與○○證券(香港)公司簽訂開戶契約，而有未

經取得許可即逕予簽署相關契約之情事，且

未定期向主管機關辦理申報。 

糾正 

106 年 6 月 3 日 金 管 證 投 字 第

1060021664 號 

金管會 105 年一般業務檢查，發現以下缺失

事項：(一)辦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

未依所訂之具體風險評估項目，確實分析各

項風險因素以識別洗錢及資恐風險。(二)每

月進行疑似洗錢之交易行為監控，對系統所

設篩選標準有未依規定建立控管，或有實際

控管與所訂篩選標準不一致情事。 (三)受理

外國自然人開戶，有未留存護照影本，且對

查詢是否為外國高知名度人物僅採用中文

查詢；另受理法人開戶，未留存徵詢紀錄或

確認客戶之實際受益人。 

糾正 

                                                               

 

陸、訴訟或非訟事件 

本公司受委託人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原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下稱勞退監理會) 國內投

資契約之全權委託投資業務受託人，因已離職之前投資經理人陳君於全權委託投資業務期間涉

有不法犯行，委託人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8 日以檢察官起訴陳君之內容，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本公司與陳君負連帶賠償責任。為避免本公司權益受損，本公司

已委任律師協助處理。 

陳君所涉前揭刑事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 105 年 6 月 28 日一審判決，故本件

附帶民事訴訟案於同日已移送法院民事庭審理。依委任律師評估，前述刑事判決認定陳君背信

行為對象係日盛投信，至於勞退監理會並非其受託處理事務之本人，且起訴意旨所述之損害勞

退監理會而為先行交易等刑法背信行為及違反證券交易法之內線交易行為，應屬不能證明犯

罪，故勞退監理會得否於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主張其受有損害、相當因果關係如何證明及

損害金額應如何計算，均有極大之疑義；全案仍需另待法院審理認定後，始能具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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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基金金銷銷售售及及買買回回機機構構之之名名稱稱、、地地址址及及電電話話】】  

 

銷售機構 地址 電話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及全省分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5 樓 (02)2518-5000 

聯邦銀行及其全省分行 台北市民生東路三段 109 號 1 樓 (02) 2718-0001 

陽信銀行及其全省分行 台北市北投區石牌路一段 90 號 (02)2823-8480 

華泰銀行及其全省分行 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246 號 (02)2751-5500 

三信商業銀行及其全省分行 台中市中區公園路 32 之 1 號 (04) 2221-1186 

高雄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及其全省分行 高雄市鹽埕區大仁路 141 號 (07)5513-201 

華南永昌綜合證券及全省分公司 台北市松山區民生東路 4 段 54 號 5 樓 (02)25456888 

兆豐證券及全省分公司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二段 95號 3樓 (02)2327-8988 

統一綜合證券及全省分公司 台北市東興路 8 號 1 樓 (02)2747-8266 

基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65 號 8 樓 (02)8712-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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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其他他金金管管會會規規定定應應特特別別記記載載之之事事項項】】 

 

【附錄一】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員自律公約之

聲明書 

 

 

聲明書 

 

 

 

茲聲明本公司願遵守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會

員自律公約。 

 

 

 

 

 

 

立聲明書人：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董事長  彭祖瀚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7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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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經理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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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經理公司應就公司治理運作載明下列事項 

項目 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之結構及獨立性 

本公司設董事 5 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力之人選任之，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本公司之董事會向股東會負責，其公司治理之各項作業與安排係依照

法令、公司章程之規定或股東會決議行使職權。董事會成員普遍具備執行職務

所必需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包括營運判斷能力、會計及財務分析能力、經營

管理能力、危機處理能力、產業知識、國際市場觀、領導能力及決策能力。董

事之選任係依相關法令及本公司章程執行，各董事間職權之行使均具有其獨立

性。 

（二）董事會及經理人之職責 

本公司董事會由董事組成，其職權為造具營業計劃書、編造財務告及其他依法

令及股東會賦予之職權；本公司之經理人依相關法令及董事會賦予之權利行使

其職權，負責公司營運各項作業，並制定公司營運所需相關制度及規章。 

（三）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本公司設置監察人 2 人，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力之人選任之，任期為三年，得

連選連任。監察人之職責為查核公司財務狀況、審查並稽核會計簿冊及文件、

監督公司業務之執行及其他依照法令賦予之職權。 

（四）利害關係人之權利及關係 

1. 本公司與關係企業間之人員資產及財務之管理職權均予明確化，並確實辦

理風險評估及建立適當之防火牆。 

2. 本公司之經理人皆無與關係企業經理人相互兼任之情形。 

3. 對於關係企業間有業務往來者，皆本於公平合理之原則，對於簽約事項明

確訂定價格條件與支付方式，絕無利益輸送情事。 

4. 本公司與往來銀行及投資人、員工或公司之利益相關者，保持暢通之溝通

管道，並尊重及維護其應有之合法權益，當利害關係人之合法權益受到侵害

時，本公司將本誠信原則妥適處理。 

（五）對於法令規範資訊公開事項

之詳細情形 

本公司依據投信投顧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申報所管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資

訊，並設立發言人，以確保可能影響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決策之資訊，能夠即

時允當揭露。並已運用網路之便捷性架設網站，建置公司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相關資訊，以利股東、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等參考。本公司網址為 

http://www.jsfunds.com.tw 

（六）風險管理資訊 

一、風險管理政策 

本公司為有效管理因經營業務所產生之各類風險及遵循主管機關相關

規定，設有各項風險管理機制，包括市場風險、信用風險、流動性風險

、作業風險、法律風險及其他風險等，皆已納入本公司風險管理之範疇

。 

二、風險管理組織架構 

本公司風險管理組織架構包括董事會、風險管理委員會、專責風險管理

單位，俾有效規劃、監督與執行本公司之風險管理事務，促使公司內其

他相關單位共同推動執行，以落實整體業務之風險管理。 

三、風險管理程序 

本公司風險管理程序乃考量各類風險之特性與屬性，按風險辨識、衡量

、監控、報告等步驟，將可能面臨的各種風險，維持在所能承受之範圍

內，並持續審視驗證以確認風險管理程序運作之適當性及有效性。 

各業務單位配合各項風險管理機制之運作，將其風險控管於可承受之範

圍內，以防止事業活動發生潛在風險。 

如有重大異常風險情事發生時，除應即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應同步

向風管單位通報，俾向適當之管理階層報告後，進行必要之處理及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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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公司治理之相關資訊 

【基金經理人績效考核制度與酬金結構與制度之揭露】 

一、基金經理人酬金結構與政策 

1.薪資：評估任用人之學、經歷背景，參考市場薪資水準及公司員工薪資職務

核敘表，給付合理薪資與各類津貼。 

2.獎金：分為年終獎金、績效獎金。 

(1)年終獎金：各單位年終獎金發放，以符合保障資格同仁當年度到

職且發放當日在職者，以實際任職天數比例計算原則。 

(2)績效獎金：依據基金長期績效及風險考量，並以適當比率採遞延

方式支付為基礎，而訂定本公司基金績效獎勵辦法。 

3.酬勞：依股東會通過之年度盈餘分配執行之。 

 

二、績效考核制度與架構 

基金經理人之考核，乃依公司年度營運計畫之相關關鍵衡量指標及個人績

效目標管理達成狀況評核之。 

1.基金績效目標：即年度績效指標，以基金長期績效及風險考量為基礎而訂定

各項績效指標或目標管理。 

2.其他項目評比：包括但不限於年度內部稽核缺失扣分等。 

 

三、酬金制度揭露 

1.本公司應將訂定之酬金核定或結構及政策，以及其與經營績效 及未來風險

之關聯性，對受益人及股東揭露。 

2.前項向受益人揭露方式，應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相

關規定辦理。 

 

四、酬金制度調整及評估 

1.本公司酬金制度與架構及績效考核制度應考量本公司經營階層對未來證券

市場整體環境、本公司過去與未來營運展望及預期風險之評估狀況，適時調

整之。 

2.總經理得定期審視該等制度控管之其合理性，並應避免基金經理人員為追求

酬金而從事逾越公司風險胃納之行為。經評估有任何風險產生時，即應列於

董事會議案中，向董事會報告之。 

 

五、本獎酬制度架構與政策經董事會核准後，於公開說明書公告之，其後修改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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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本次發行之基金信託契約與契約範本條文對照表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前 言 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發

行受益憑證，募集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與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

稱基金保管機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

定，本於信託關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

人、基金保管機構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

投資信託契約（以下簡稱本契約），以

規範經理公司、基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

受益憑證持有人（以下簡稱受益人）間

之權利義務。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

自本契約簽訂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

當事人。除經理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

者外，申購人自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

日起，成為本契約當事人。 

前 言       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經理公司），為在中華民國境內

發行受益憑證，募集_____ 證券投資信

託 基金（以 下簡稱 本基金 ）， 與

_____________（以下簡稱基金保管機

構），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其他

中華民國有關法令之規定，本於信託關

係以經理公司為委託人、基金保管機構

為受託人訂立本證券投資信託契約（以

下簡稱本契約），以規範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及本基金受益憑證持有人

（以下簡稱受益人）間之權利義務。經

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本契約簽訂

並生效之日起為本契約當事人。除經理

公司拒絕申購人之申購者外，申購人自

申購並繳足全部價金之日起，成為本契

約當事人。 

明訂本基金名

稱、經理公司名

稱及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 

 

 

 

 

 

 

 

 

 

 

 

第 一 條 定義 第 一 條 定義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日盛目標收

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指為本基金受益人之權

益，依本契約所設立之________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明訂基金名稱。 

 

 

第 三 項 三、經理公司：指日盛證券投資信託股

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華民

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公

司。 

第 三 項 三、經理公司：指       證券投資信

託股份有限公司，即依本契約及中

華民國有關法令規定經理本基金之

公司。 

明訂經理公司

名稱。 

 

第 四 項 四、基金保管機構：指聯邦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本於信託關係，擔任

本契約受託人，依經理公司之運用

指示從事保管、處分、收付本基金，

並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

約辦理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

司或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第 四 項 四、基金保管機構：指__________，本

於信託關係，擔任本契約受託人，

依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

管、處分、收付本基金，並依證券

投資信託及顧問法及本契約辦理

相關基金保管業務之信託公司或

兼營信託業務之銀行。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名稱。 

 

 

 

第 七 項 七、受益憑證：指經理公司為募集本基

金而發行，用以表彰受益人對本基

金所享權利之有價證券，並登載於

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業

之保管劃撥帳戶下登錄專戶之受益

權單位數。 

第 七 項 七、受益憑證：指經理公司為募集本基

金而發行，用以表彰受益人對本基

金所享權利之有價證券。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 

第 九 項 九、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

司發行並首次將受益憑證登載於

經理公司開設於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之保管劃撥帳戶下登錄專戶之

日。 

第 九 項 九、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指經理公

司發行並首次交付本基金受益憑

證之日。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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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十 三 項 十三、營業日：指經理公司總公司營業

所在縣市之銀行營業日。但本基

金投資於同一註冊地之子基金

總金額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一

定比例」之子基金註冊地所在國

或地區之證券交易市場遇例假

日休市停止交易時，不在此限。

前述所稱一定比例應依最新公

開說明書規定辦理。 

第 十 三 項 十三、營業日：（由經理公司依募集計

劃再予定義）。 

 

 

明訂本基金之

營業日。 

 

 

 

 

 

 

 (刪除) 第 十 六 項 十六、收益平準金：指自本基金成立日

起，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

產價值中，相當於原受益人可分

配之收益金額。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 十 九 項 十九、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我國或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

得辦理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

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 

第 二 十 項 二十、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指依我國或

基金投資所在國法令規定得辦理

有價證券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

務之公司或機構。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二 十 項 二十、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我國或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令規定得

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或類似業

務之公司或機構。 

第 二十一 項 二十一、票券集中保管事業：依法令規

定得辦理票券集中保管業務。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二十一 項 

 

 

二十一、證券交易市場：指臺灣證券交

易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本基

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得辦理類

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供交易

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交易有

價證券之市場。 

第 二十二 項 

 

 

二十二、證券交易市場：指由證券交易

所、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或得辦

理類似業務之公司或機構提

供交易場所，供證券商買賣或

交易有價證券之市場。 

 

本基金得投資

外 國 有 價 證

券，文字酌作修

正。 

 (刪除) 第 二十七 項 二十七、收益分配基準日：指經理公司

為分配收益計算每受益權單

位可分配收益之金額，而訂

定之計算標準日。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 二十六 項 二十六、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指本基金

所發行之各類型受益權單

位，分別為新臺幣計價受益權

單位及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 

  明訂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二十七 項 二十七、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指本

基金所發行之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明訂本基金新

臺幣計價受益

權 單 位 之 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二十八 項 二十八、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指本基

金所發行之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 

  明訂本基金美

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定義。※

其後款次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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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調整。 

第 二十九 項 二十九、基準貨幣：指用以計算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貨幣單位，本基

金基準貨幣為新臺幣。 

  明訂本基金基

準 貨 幣 之 定

義。※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三 十 項 三十、基準受益權單位：指用以換算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計算本基金總

受益權單位數之依據，本基金基

準受益權單位為新臺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 

  明訂本基金基

準受益權單位

之定義。※其後

款次依序調整。 

 

第 三十一 項 三十一、境外基金：指經金管會核准或

生效得募集及銷售之外國基

金管理機構所發行或經理之

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

位。 

第 二十八 項 二十八、境外基金：外國基金管理機構

所發行或經理之受益憑證、基

金股份或投資單位。 

就境外基金明

確定義。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 二 條 本基金名稱及存續期間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為組合型並分別以新臺幣及

美元計價之開放式基金，定名為日

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為組合型之開放式基金，定

名為 (經理公司簡稱) (基金名稱)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訂定本基金名

稱及受益權單

位計價幣別。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

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

屆滿。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之存續期間為不定期限；本

契約終止時，本基金存續期間即為

屆滿。或本基金之存續期間

為    ；本基金存續期間屆滿或有

本契約應終止情事時，本契約即為

終止。 

本基金存續期

間為不定期限。 

 

 

 

第 三 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 三 條 本基金總面額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等

值新臺幣壹佰伍拾億元，最低為等

值新臺幣參億元。有關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數詳公開說明

書。其中， 

(一)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

總面額最高為新臺幣壹佰億元，每

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

元。 

(二)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首次淨發行總

面額最高為等值新臺幣伍拾億元，

每一受益權單位面額為美元壹拾

元。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一、本基金首次淨發行總面額最高為新

臺幣____元，最低為新臺幣____元

（不得低於新臺幣參億元）。每受益

權單位面額為新臺幣壹拾元。淨發

行受益權單位總數最高為_______

單位。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

管會申報生效後，符合下列條件

者，得辦理追加募集： 

(一)自開放買回之日起至申報送件日屆

滿一個月。 

(二)申報日前五個營業日平均已發行單

位數占原申報生效發行單位數之比

率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明訂本基金首

次最高及最低

淨發行總面額

及各計價類別

受益權單位最

高淨發行總面

額及每一單位

面額。另有關追

加募集之條件

移列至本條第

三項。 

第 二 項 二、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比率為 1:1；美元計

價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

之換算比率，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

  增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與基準受益

權單位之換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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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位面額按成立日前一營業日依本

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所取得

新臺幣與美元之收盤匯率換算為

新臺幣後，除以基準受益權單位面

額得出。 

比率。※其後款

次依序調整。 

第 三 項 

 

 

三、經理公司募集本基金，經金管會申

報生效後，於符合法令所規定之條

件時，得辦理追加募集。 

 

  原第三條第一

項後段文字移

列，並明訂於符

合法令所規定

之條件時，得辦

理追加募集。※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

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第一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

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

面額而未達第一項最高淨發行總

面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

得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

首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或新臺幣

計價受益權單位或外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最高淨發行總面額後，經理

公司應檢具清冊（包括受益憑證申

購人姓名、受益權單位數及金額）

及相關書件向金管會申報，追加發

行時亦同。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募集後，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於申報生效

通知函送達日起六個月內開始募

集，自開始募集日起三十日內應募

足前項規定之最低淨發行總面

額。在上開期間內募集之受益憑證

淨發行總面額已達最低淨發行總

面額而未達前項最高淨發行總面

額部分，於上開期間屆滿後，仍得

繼續發行受益憑證銷售之。募足首

次最低淨發行總面額及最高淨發

行總面額後，經理公司應檢具清冊

（包括受益憑證申購人姓名、受益

權單位數及金額）及相關書件向金

管會申報，追加發行時亦同。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第 五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五、受益權： 

(一)本基金之各類型受益權，按各類型

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割。 

(二)同類型每一受益權單位有同等之權

利，即本金受償權、受益人會議之

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定

之權利。本基金追加募集發行之各

類型受益權，亦享有與已發行同類

型受益權單位相同權利。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之受益權，按已發行受益權

單位總數，平均分割；每一受益權

單位有同等之權利，即本金受償

權、收益之分配權、受益人會議之

表決權及其他依本契約或法令規

定之權利。 

1.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修訂文字。 

2.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 

第 四 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 四 條 受益憑證之發行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受益憑證分二類型發行，即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及美元計價

受益憑證。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定義。※其後

款次依序調整。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分別表彰各 第 二 項 二、受益憑證表彰受益權，每一受益憑 明訂本基金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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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類型受益權，各類型每一受益憑證

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

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

位。 

證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

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

____位。受益人得請求分割受益憑

證，但分割後換發之每一受益憑

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數不得

低於____單位。 

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之計算方

式。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採無實

體發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受益憑證為記名式。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增訂相

關文字。 

 (刪除) 

 

第 七 項 七、本基金除採無實體發行者，應依第

十項規定辦理外，經理公司應於本

基金成立日起三十日內依金管會規

定格式及應記載事項，製作實體受

益憑證，並經基金保管機構簽署後

發行。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刪除本項。 

※其後項次往

前移。 

 

 

 

(刪除)  第 八 項 八、受益憑證應編號，並應記載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規定應記載之

事項。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刪除本項。

※其後項次往

前移。 

第 八 項 八、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

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

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以帳簿劃

撥方式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第 九 項 九、本基金受益憑證發行日後，經理公

司應於基金保管機構收足申購價金

之日起，於七個營業日內依規定製

作並交付受益憑證予申購人。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修訂相關文

字。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 五 條 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各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價金包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

費，申購手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投資人申購本基金，申購價金應以

所申購受益權單位之計價貨幣支

付，涉及結匯部分並應依「外匯收

支或交易申報辦法」之規定辦理結

匯事宜，亦得自其本人外匯存款戶

轉帳支付。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價金包

括發行價格及申購手續費，申購手

續費由經理公司訂定。 

 

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計價

幣別修訂文字。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第 三 款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憑證每受益權單

位之發行價格如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

益權單位以面額為發行價格。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該類型受益

憑證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三)本基金成立後，部分類型受益權單

第 二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二、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如

下： 

(一)本基金成立日前（不含當日），每受

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新臺幣壹拾

元。 

(二)本基金成立日起，每受益權單位之

發行價格為申購日當日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酌修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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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者，該類型每

受益權單位之發行價格，為經理公

司於經理公司網站揭露之銷售價

格。前述銷售價格係依公告日之前

一營業日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每單位

淨資產價值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第四

項規定所取得之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計價貨幣與新臺幣之匯率換算後，

乘上本契約第三條第二項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位之換算

比率計算。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

分之一．五。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

最新公開說明書規定。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受益憑證申購手續費不列入

本基金資產，每受益權單位之申購

手續費最高不得超過發行價格之百

分之   。本基金申購手續費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規定。 

明訂本基金申

購手續費率上

限。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位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應依本基金之特性，訂定

其受理本基金申購申請之截止時

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受理截止

時間前提出申購申請者外，逾時申

請應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理

申購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

確實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

於公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

理公司網站。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

將基金申購書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

經理公司或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

匯撥至基金帳戶。投資人透過特定

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金，應於申購

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購價金交付銀

行或證券商。經理公司應以申購人

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帳戶當日淨值為

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數。但投

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申購基

金，或於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

戶扣繳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

基金之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

回價款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

當日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

申購之單位數。 

 

配合實務酌修

文字。※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 七 項 七、申購人應於申購當日將基金申購書

件併同申購價金交付經理公司或

申購人將申購價金直接匯撥至基

金專戶。投資人透過特定金錢信託

方式或證券財富管理方式申購基

金，應於申購當日將申請書件及申

購價金交付銀行或證券商。除第八

項、第九項情形外，經理公司應以

申購人申購價金進入基金專戶當

日淨值為計算標準，計算申購單位

數。 

第 八 項 八、申購本基金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

位，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

證券財富管理方式申購基金，或於

申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

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於受理申

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十時

前將申購價金匯撥基金專戶者，或

該等機構因依銀行法第 47-3 條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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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立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跨行網路

系統之不可抗力情事致申購款項

未於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

日上午十時前匯撥至基金專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 九 項 九、申購本基金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投資人以特定金錢信託方式或證

券財富管理方式申購基金，或於申

購當日透過金融機構帳戶扣繳外

幣申購款項時，金融機構如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將申購價金指示匯撥，且於

受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經

理公司確認申購款項已匯入基金

專戶或取得金融機構提供已於受

理申購或扣款之次一營業日上午

十時前指示匯撥之匯款證明文件

者，亦以申購當日淨值計算申購單

位數。 

第 十 項 十、受益人申請於經理公司不同基金之

轉申購，經理公司應以該買回價款

實際轉入所申購基金專戶時當日

之淨值為計價基準，計算所得申購

之單位數。轉申購基金相關事宜悉

依同業公會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募

集發行銷售及其申購或買回作業

程序及中華民國中央銀行規定辦

理。受益人不得申請於經理公司同

一基金或不同基金新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與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間之申購。 

第 十 二 項 十二、自募集至成立日(含當日)止，申

購人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

新臺幣計價受益憑證為新臺幣壹

萬元整，如以定期定額方式申

購，每次扣款之最低發行價額為

新臺幣參仟元整，超過者，以新

臺幣壹仟元或其整數倍數為限。

申購人每次申購美元計價受益權

單位之最低發行價額為美元參佰

元整。但申購人以其原持有經理

公司所經理之其他基金買回價金

轉申購本基金、證券商經營財富

管理專戶、金融機構特定金錢信

第 八 項 八、自募集日起_______日內，申購人

每次申購之最低發行價額為新臺

幣________元整，前開期間之後，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明訂募集期間

最低申購金額

及其適用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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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託、壽險公司投資型保單、基富

通證券或基金銷售機構與經理公

司因專案活動另有約定者，申購

人每次申購金額不受前開最低發

行價額之限制。前開期間之後，

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第  六  條 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  

 本基金之受益憑證採無實體發行，無需

辦理簽證。 

第 一 項 一、發行實體受益憑證，應經簽證。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無需簽證，

故修正本項規

定。 

 (刪除)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受益憑證之簽證事項，準用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發 行 股 票            

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規定。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無需簽證，

故刪除本項規

定。 

第 七 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 七 條 本基金之成立與不成立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

三條第四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天內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

計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等值新

臺幣參億元整。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之成立條件，為依本契約第

三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開始募集日

起三十天內募足最低淨發行總面額

新臺幣_____元整。 

配 合 項 次 調

整，並明訂基金

成立條件。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確

定不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

購人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

書轉讓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

價金及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

申購價金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

構發還申購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

金保管機構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

利息。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利息

計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

四捨五入。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利

息之計算方式及位數依基金保管

機構計價幣別外匯活期存款利息

計算方式辦理，經理公司並應於公

開說明書揭露。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不成立時，經理公司應立即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於自本基金不

成立日起十個營業日內，以申購人

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

票據或匯款方式，退還申購價金及

加計自基金保管機構收受申購價金

之翌日起至基金保管機構發還申購

價金之前一日止，按基金保管機構

活期存款利率計算之利息。利息計

至新臺幣「元」，不滿壹元者，四捨

五入。 

配合基金募集

發行銷售及其

申購或買回作

業程序第 15 條

修正。 

 

第 八 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 八 條 受益憑證之轉讓  

第 二 項 二、受益憑證之轉讓，非經經理公司或

其指定之事務代理機構將受讓人姓

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於受益

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或基金

第 二 項 二、受益憑證之轉讓，非將受讓人之姓

名或名稱記載於受益憑證，並將受

讓人姓名或名稱、住所或居所記載

於受益人名簿，不得對抗經理公司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爰刪除受益

憑證記載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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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保管機構。 或基金保管機構。 字。 

 (刪除)  第 三 項 三、受益憑證為有價證券，得由受益人

背書交付自由轉讓。受益憑證得分

割轉讓，但分割轉讓後換發之每一

受益憑證，其所表彰之受益權單位

數不得低於_____單位。 

 

本基金受益憑

證採無實體發

行，毋須以背書

交 付 方 式 轉

讓，亦無換發受

益憑證需要，爰

予刪除。※其後

項次往前移。 

第 九 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 九 條 本基金之資產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受託保管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

投資信託基金專戶」名義，經金管

會申報生效後登記之，並得簡稱為

「日盛目標收益組合基金專戶」。基

金保管機構應於外匯指定銀行依本

基金計價幣別開立上述專戶。但本

基金於中華民國境外之資產，得依

資產所在國或地區法令或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託保管機構間契約之

約定辦理。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全部資產應獨立於經理公司

及基金保管機構自有資產之外，並

由基金保管機構本於信託關係，依

經理公司之運用指示從事保管、處

分、收付本基金之資產。本基金資

產應以「______________受託保管

________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

名義，經金管會申報生效後登記

之，並得簡稱為「       基金專

戶」。 

 

 

 

 

 

 

明訂本基金專

戶名稱。 

第 四 項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刪除) 

第 四 項 

第 四 款 

 

四、下列財產為本基金資產： 

(四)每次收益分配總金額獨立列帳後給

付前所生之利息。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其後款次往

前移。 

第 十 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 十 條 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  

第 一 項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

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

之： 

第 一 項 

 

 

一、下列支出及費用由本基金負擔，並

由經理公司指示基金保管機構支付

之： 

 

 

 

第 一 款 

 

 

 

 

 

 

 

 

 

(一)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

紀商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

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

基金投資標的之交易或交割費

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易市

場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

收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

履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

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

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易市場、結

第 一 款 

 

 

 

 

 

 

 

 

 

(一)依本契約規定運用本基金所生之經

紀商佣金、交易手續費等直接成本

及必要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為完成

基金投資標的之交易或交割費

用、由股務代理機構、證券交易所

或政府等其他機構或第三人所收

取之費用及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

行本契約之義務，透過票券集中保

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資所在

國相關證券交易所、結算機構、銀

配合實務修正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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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五 款 

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

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

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刪除)  

 

 

 

 

 

 

(五)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

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資產，

對任何人為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

求所發生之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律師費），未由第三人負擔者，

或經理公司依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

二項規定，或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

約第十三條第六項、第十二項及第

十三項規定代為追償之費用（包括

但不限於律師費），未由被追償人

負擔者； 

 

 

 

第 四 款 

 

 

 

 

 

 

第 六 款 

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通訊系

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基金

相關事務所生之費用； 

(四)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

理有價證券交割，由經理公司依相

關法令及本契約之規定向金融機

構辦理短期借款之利息、設定費、

手續費與保管機構為辦理本基金

短期借款事務之處理費用或其他

相關費用； 

(六)除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

或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外，經理

公司為經理本基金或基金保管機構

為保管、處分、辦理本基金短期借

款及收付本基金資產，對任何人為

訴訟上或非訴訟上之請求所發生之

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

未由第三人負擔者，或經理公司依

本契約第十二條第十二項規定，或

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第十三條第

四項、第十項及第十一項規定代為

追償之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

費），未由被追償人負擔者； 

 

 

 

本基金不從事

短期借款，故本

款刪除。※其後

款次向前移。 

 

 

 

本基金不從事

短期借款及配

合項次調整，爰

酌作文字修正。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任一

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

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本基

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由經

理公司負擔。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任一曆日淨資產價值低於新

臺幣參億元時，除前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所列支出及費用仍由

本基金負擔外，其它支出及費用均

由經理公司負擔。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級別爰修

訂文字。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應負擔之費用，於計算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或其他必要

情形時，應分別計算各類型受益權

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用。各類型

受益權單位應負擔之支出及費

用，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辦

理。可歸屬於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所

產生之費用及損益，由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投資人承擔。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負擔之支出

及費用應分別

計算。 

第 十 一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一 條 受益人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一、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

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

行使下列權利： 

(刪除)。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一、受益人得依本契約之規定並按其所

持有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受益權

行使下列權利： 

(二)收益分配權。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其後款次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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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前移。 

第 十 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二 條 經理公司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

前，或追加募集申報生效函送達之

日起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

修正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

檔案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進行傳輸。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開始募集三日

前，或追加募集核准函送達之日起

三日內，及公開說明書更新或修正

後三日內，將公開說明書電子檔案

向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進行

傳輸。 

依「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募集證

券投資信託基

金處理準則」第

12 條規定酌修

文字。 

第 十 項 十、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

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之

相關法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

委任之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

證券投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市場買

賣交割實務之方式為之。 

第 九 項 十、經理公司就證券之買賣交割或其他

投資之行為，應符合中華民國及本

基金投資所在國證券市場之相關法

令，經理公司並應指示其所委任之

證券商，就為本基金所為之證券投

資，應以符合中華民國及本基金投

資所在國證券市場買賣交割實務之

方式為之。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十 九 項 十九、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

資產價值低於等值新臺幣參億

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值

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第 十 九 項 十九、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低於新臺幣參

億元時，經理公司應將淨資產價

值及受益人人數告知申購人。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級別，明訂

於計算合計金

額時均以新臺

幣作為基準貨

幣。 

第 二十一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二十一、經理公司應於本基金公開說明

書中揭露： 

(一)「本基金受益權單位分別以新臺幣

及美元作為計價貨幣。」等內容。 

(二)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面額及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與基準受益權單

位之換算比率。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爰增訂經理

公司之揭露義

務及內容。 

第 十 三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十 三 條 基金保管機構之權利、義務與責任  

第 三 項 三、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

法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

國或地區有關法令或本契約之規

定暨金管會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

金之開戶、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

金之資產，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

不得為自己、其代理人、代表人、

受僱人或任何第三人謀取利益。其

代理人、代表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

約規定之義務，有故意或過失時，

基金保管機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

過失，負同一責任。基金保管機構

第 三 項 三、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

應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相關法

令、本基金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

有關法令或本契約之規定暨金管會

之指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及忠實義務，辦理本基金之開戶、

保管、處分及收付本基金之資產及

本基金可分配收益專戶之款項，除

本契約另有規定外，不得為自己、

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或任何

第三人謀取利益。其代理人、代表

人或受僱人履行本契約規定之義

務，有故意或過失時，基金保管機

構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及依實務

酌修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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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因故意或過失違反法令或本契約

約定，致生損害於本基金之資產

者，基金保管機構應對本基金負損

害賠償責任。 

責任。基金保管機構因故意或過失

違反法令或本契約約定，致生損害

於本基金之資產者，基金保管機構

應對本基金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 五 項 五、基金保管機構依本契約規定應履行

之責任與義務，如委由國外受託保

管機構處理者，基金保管機構就國

外受託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應

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如因而致損害本基金之資產時，基

金保管機構應負賠償責任。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報酬由基金保管機構

負擔。 

  增列基金保管

機構與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故

意或過失之責

任歸屬。※其後

項次依序調整。 

第 六 項 六、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

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

資所在國或地區相關證券交易市

場、結算機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

系統、一般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

處理或保管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

可歸責前述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

基金受損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

意或過失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

償責任，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

償。 

第 五 項 五、基金保管機構得為履行本契約之義

務，透過證券集中保管事業、票券

集中保管事業、中央登錄公債、投

資所在國相關證券交易所、結算機

構、銀行間匯款及結算系統、一般

通訊系統等機構或系統處理或保管

基金相關事務。但如有可歸責前述

機構或系統之事由致本基金受損

害，除基金保管機構有故意或過失

者，基金保管機構不負賠償責任，

但基金保管機構應代為追償。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七 項 七、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

國或地區證券市場相關法令之規

定，複委任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或票

券集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

入之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

行本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

保管機構負擔。 

第 六 項 六、基金保管機構得依證券投資信託及

顧問法及其他中華民國或投資所在

國相關法令之規定，複委任證券集

中保管事業代為保管本基金購入之

有價證券或證券相關商品並履行本

契約之義務，有關費用由基金保管

機構負擔。    

配合本基金投

資海外資產複

委任時應遵循

投資所在國法

令修訂之。 

 

 (刪除) 第 七 項 七、基金保管機構應依經理公司提供之

收益分配數據，擔任本基金收益分

配之給付人與扣繳義務人，執行收

益分配之事務。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其後項次依

序調整。 

第 八 項 

 

第 一 款 

第 1 目 

第 2 目 

 

第 3 目 

 

八、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

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一)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金

負擔之款項。 

3.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價

金。 

第 八 項 

 

第 一 款 

第 1 目 

第 2 目 

 

第 3 目 

 

八、基金保管機構僅得於下列情況下，

處分本基金之資產：  

(一)依經理公司指示而為下列行為： 

(1)因投資決策所需之投資組合調整。 

(2)給付依本契約第十條約定應由本基

金負擔之款項。 

(3)給付受益人買回其受益憑證之買回

價金。 

 

 

 

目次調整。 

目次調整。 

 

目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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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4 目 

 

第 二 款 

(刪除) 

 

4.為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所需之保證

金帳戶調整或支付權利金。 

(二)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

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權比例分派

予各該類型受益權單位受益人其所

應得之資產。 

第 4 目 

 

 

 

第 二 款 

 

(4)給付依本契約應分配予受益人之可

分配收益。 

 

 

(二)於本契約終止，清算本基金時，依

受益權比例分派予受益人其所應得

之資產。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依實務增訂文

字。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酌修文字。 

 

第 十 項 十、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

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

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

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

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

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

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違反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金

在國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或地區有

關法令規定，或有違反之虞時，應

為必要之處置及通知經理公司。但

非因基金保管機構之故意或過失

而不知者，不在此限。 

第 十 項 十、基金保管機構應將其所知經理公司

違反本契約或有關法令之事項，或

有違反之虞時，通知經理公司應依

本契約或有關法令履行其義務，其

有損害受益人權益之虞時，應即向

金管會申報，並抄送同業公會。基

金保管機構如認為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違反國外保管契約或本基金在國

外之資產所在地國有關法令規定，

或有違反之虞時，應為必要之處置

及通知經理公司。但非因基金保管

機構之故意或過失而不知者，不在

此限。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十 四 項 十四、基金保管機構及國外受託保管機

構除依法令規定、金管會指示或

本契約另有訂定外，不得將本基

金之資料訊息及其他保管事務有

關之內容提供予他人。其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業務人員及其

他受僱人員，亦不得以職務上所

知悉之消息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

交易活動或洩露予他人。 

第 十 四 項 十四、基金保管機構除依法令規定、金

管會指示或本契約另有訂定

外，不得將本基金之資料訊息及

其他保管事務有關之內容提供

予他人。其董事、監察人、經理

人、業務人員及其他受僱人員，

亦不得以職務上所知悉之消息

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交易活動

或洩露予他人。 

增列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均負

保密義務。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 十 四 條 運用本基金投資證券及從事證券相關

商品交易之基本方針及範圍 

 

第 一 項 

 

 

 

 

 

 

 

 

 

 

 

 

一、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

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在國

內募集發行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含指數股票型基金 (Exchanged 

Traded Funds)、反向型 ETF、槓桿

型 ETF 及商品 ETF）、期貨信託事

業對不特定人募集之期貨信託基金

（含反向型期貨 ETF、槓桿型期貨

ETF 及商品期貨 ETF），及依不動產

證券化條例募集之封閉型不動產投

第 一 項 

 

 

 

 

 

 

 

 

 

 

 

 

一、 經理公司應以分散風險、確保基金

之安全，並積極追求長期之投資利

得及維持收益之安定為目標。以誠

信原則及專業經營方式，將本基金

投資於      （由經理公司明訂

子基金之範圍）  （以下簡稱子

基金），並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明訂本基金投

資方針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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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以下簡稱「本

國子基金」）及外國證券集中交易市

場與經金管會核准之店頭市場交易

之基金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

單位(含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

及商品 ETF)、經金管會依境外基金

管理辦法核准或申報生效得於國內

募集及銷售之境外基金及不動產投

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REITs)（以下

簡稱「外國子基金」），惟不得投資

於其他組合型基金及私募基金。並

依下列規範進行投資： 

(一)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月

後，投資於外國子基金之總金額不

得低於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六十(含)，且投資於本國及外國子

基金之總金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七十(含)。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

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

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終

止前一個月。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一) 原則上，本基金自成立日起     

個月後，投資於（由經理公司自訂

投資策略），且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

額應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七十。 

 

(二)但依經理公司之專業判斷，在特殊

情形下，為分散風險、確保基金安

全之目的，得不受前述比例之限

制。所謂特殊情形，係指本基金終

止前一個月，或（由經理公司視其

投資策略自訂適當之特殊情形）。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

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

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限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

從其規定。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自成立日起三個營業日後，

至少應投資於五個以上子基金，且

每個子基金最高投資上限不得超過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三十。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三 項 三、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

從事債券附買回交易或買入短期票

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

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處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上開

資產存放之銀行、債券附買回交易

交易對象及短期票券發行人、保證

人、承兌人或標的物之信用評等，

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

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第 三 項 三、經理公司得以現金、存放於銀行、

從事債券附買回交易或買入短期票

券或其他經金管會規定之方式保持

本基金之資產，並指示基金保管機

構處理。上開資產存放之銀行、債

券附買回交易交易對象及短期票券

發行人、保證人、承兌人或標的物

之信用評等，應符合金管會核准或

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等達一定等

級以上者。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四 項 四、經理公司得為避險之目的，從事換

匯、遠期外匯、換匯換利交易及一

籃子外幣間匯率避險交易 (Proxy 

Hedge，含換匯、遠期外匯、換匯換

利及匯率選擇權等)及其他經金管

第 四 項 四、本基金如從事各種不同幣別間之匯

率避險，應訂定匯率避險方式。 

訂定本基金匯

率避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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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會核准交易之證券相關商品等交

易。本基金從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

率選擇權與外幣間匯率避險交易，

係以直接購買銀行等依當地政府法

令得從事外匯買賣業務之金融機構

所提供之兩種外幣間或一籃子

(Proxy Basket Hedge)外幣間之遠期

外匯或選擇權來進行。本基金於從

事本項所列外幣間匯率選擇權及匯

率避險交易操作時，其價值與期

間，不得超過所有外國貨幣計價資

產之價值與期間，並應符合中華民

國中央銀行或金管會之相關規定。

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改者，

從其規定。 

第 五 項 五、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易市

場交易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

外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及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

在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

場，或與經理公司、經理公司指定

之銷售機構，為現款現貨交易，並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第 五 項 五、經理公司運用本基金為證券交易市

場交易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境外

基金或開放式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及

境外基金投資，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應委託國內外證券經紀商，在

投資所在國證券交易市場，或與經

理公司、經理公司指定之銷售機

構，為現款現貨交易，並指示基金

保管機構辦理交割。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國內外證

券經紀商交易時，得委託與經理公

司、基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

機構有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

商資格者或基金保管機構、國外受

託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但支

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於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一般證券經紀

商。 

第 六 項 六、經理公司依前項規定委託證券經紀

商交易時，得委託與經理公司、基

金保管機構或國外受託保管機構有

利害關係並具有證券經紀商資格者

或基金保管機構之經紀部門為之，

但支付該證券經紀商之佣金不得高

於一般證券經紀商。 

依實務酌修文

字。 

第 七 項 

 

 

 

 

七、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運用本基

金從事衍生自股票、股價指數、指

數股票型基金（ETF）、債券、債

券指數、利率之期貨、選擇權、期

貨選擇權及利率交換等證券相關

商品之交易，但須符合金管會「證

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從事證券相關商品交易應

行注意事項」、其他相關規定。如

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

其規定。  

第 六 項 七、經理公司為避險需要，得運用本基

金從事    …等證券相關商品

之交易。 

 

明訂證券相關

商品交易內容

及應遵守之規

範。 

 

 

 

第 八 項 八、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 第 八 項 八、經理公司應依有關法令及本契約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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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七 款 

 

 

 

 

 

第 八 款 

 

 

 

 

 

 

第 九 款 

 

 

 

 

 

 

第 十 款 

 

 

 

 

第 十 一 款 

 

 

 

 

 

第 十 二 款 

 

 

 

 

第 十 三 款 

 

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七)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

之短期票券及有價證券總金額，不

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十。但投資於基金受益憑證者，不

在此限； 

 

(八)投資於期貨信託事業對不特定人募

集之期貨信託基金、國內外證券交

易市場交易之反向型 ETF、槓桿型

ETF 及商品 ETF 之總金額，不得超

過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 

 

 

(九)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之受益權單位總數，

不得超過該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已

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之百分之十；

上開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應符合金

管會核准或認可之信用評等機構評

等達一定等級以上者。 

(十)投資於任一受託機構發行之不動產

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之總金額，

不得超過該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十； 

 

(十一)經理公司與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受益證券之受託機構或受託機構

具有第十一條第一項所稱利害關

係公司之關係者，經理公司不得

運用基金投資於該不動產投資信

託基金受益證券； 

(十二)投資經理公司本身之子基金不得

收取申購或買回費； 

 

 

 

(十三)不得從事不當交易行為而影響基

金淨資產價值； 

 

 

第 七 款 

 

 

 

定，運用本基金，除金管會另有規

定外，應遵守下列規定： 

(七)投資於任一公司發行、保證或背書

之短期票券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

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十，並不得

超過新臺幣五億元。 

 

 

 

配合基金管理

辦法第 10 條修

訂。 

 

 

 

106 年 5 月 17 

日金管證投字

第 10600158982 

號令增訂相關

投資限制。※其

後款次依序調

整。 

依據基金管理 

辦法第 16 條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依據基金管理 

辦法第 16 條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依據基金管理 

辦法第 16 條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依金管會103年

8 月 2 日金管證

投 字 第

1030027623 號

函之規定新增。 

依據基金管理

辦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19 款增

訂。※其後款次

依序調整。 

第 九 項 九、本條第八項規定之限制，如因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明訂第八項各

款所訂比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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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定。 金額之限制，如

因有關法令或

相關規定修正

者，則依最新法

規規定辦理。※

其後項次依序

調整。 

第 十 項 十、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

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

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

條第八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

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

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

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第 九 項 九、經理公司有無違反本條第八項各款

禁止規定之行為，以行為當時之狀

況為準；行為後因情事變更致有本

條第七項禁止規定之情事者，不受

該項限制。但經理公司為籌措現金

需處分本基金資產時，應儘先處分

該超出比例限制部分之證券。 

配合引用項次

調整，酌修文

字。 

第 十 五 條 收益分配 第 十 五 條 收益分配  

 本基金收益全部併入本基金資產，不再

另行分配收益。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投資所得之收益分配、利息

收入、收益平準金、已實現資本利

得扣除資本損失(包括已實現及未

實現之資本損失)及本基金應負擔

之各項成本費用後，為可分配收

益。 

本基金收益不

分配。 

 (刪除) 第 二 項 二、基金收益分配以當年度之實際可分

配收益餘額為正數方得分配。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配收益低

於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經理公司

不予分配，如每受益權單位之可分

配收益超過會計年度結束日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百分之____

時，其超過部分併入以後年度之可

分配收益。如投資收益之實現與取

得有年度之間隔，或已實現而取得

有困難之收益，於取得時分配之。 

同上。 

 

 

 

 

 

 

 

 

 

 

 (刪除)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可分配收益之分配，應於該

會計年度結束後，翌年  月第  個

營業日分配之，停止變更受益人名

簿記載期間及分配基準日由經理

公司於期前公告。 

同上。 

 

 

 

 

 (刪除) 第 四 項 四、可分配收益，應經金管會核准辦理

公開發行公司之簽證會計師查核

簽證後，始得分配。（倘可分配收

益未涉及資本利得，得以簽證會計

師出具核閱報告後進行分配。） 

同上。 

 

 (刪除) 第 五 項 五、每次分配之總金額，應由基金保管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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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機構以「_______基金可分配收益

專戶」之名義存入獨立帳戶，不再

視為本基金資產之一部分，但其所

生之孳息應併入本基金。 

 

 

 

 (刪除) 第 六 項 六、可分配收益依收益分配基準日發行

在外之受益權單位總數平均分配，

收益分配之給付應以受益人為受款

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據或

匯款方式為之，經理公司並應公告

其計算方式及分配之金額、地點、

時間及給付方式。 

同上。 

 

 

 

 

 

 

第 十 六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 十 六 條 經理公司及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  

第 一 項 一、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

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一．三

(1.3%)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

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

次。但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

部份，不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自

成立日起屆滿三個月後，除本契約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特殊情形

外，投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

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

分，經理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 

第 一 項 一、經理公司運用組合基金投資於子基

金時，經理公司之報酬係按本基金

淨資產價值每年百分之  (____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並自本

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乙次。但

投資於經理公司經理之基金部份，

不收取經理費。另本基金自成立日

起屆滿  個月後，除本契約第十

四條第  項規定之特殊情形外，投

資於子基金之總金額未達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七十部分，經理

公司之報酬應減半計收；投資於債

券型基金或貨幣市場基金之總金額

占本基金淨資產達百分之   時，經

理公司之報酬應降為百分之     。 

明訂經理公司

報酬計算方式。 

 

 

第 二 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含支付國外

受託保管機構或其代理人、受託人

之費用及報酬)係按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每年百分之○．一四(0.14%)

之比率，由經理公司逐日累計計

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每曆月給付

乙次。 

第 二 項 二、基金保管機構之報酬係按本基金淨

資 產 價 值 每 年 百 分 之

_____(_____%)之比率，由經理公司

逐日累計計算，自本基金成立日起

每曆月給付乙次。 

 

明訂基金保管

機構報酬。 

 

 

 

 

 

第 十 七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十 七 條 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六十日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

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

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

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

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

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自成立之日起   日後，受

益人得依最新公開說明書之規

定，以書面、電子資料或其他約定

方式向經理公司或其委任之基金

銷售機構提出買回之請求。經理公

司與基金銷售機構所簽訂之銷售

契約，應載明每營業日受理買回申

請之截止時間及對逾時申請之認

定及其處理方式，以及雙方之義

務、責任及權責歸屬。受益人得請

明訂本基金開

始接受受益人

買回之日及部

分買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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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其

相關限制依最新公開說明書規

定。經理公司得依本基金各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特性，訂定其受理受益

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時間，除能證

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間前提出買

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視為次一營

業日之交易。受理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嚴格執行，

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開說明

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司網

站。 

求買回受益憑證之全部或一部，但

買回後剩餘之受益憑證所表彰之

受益權單位數不及____單位者，不

得請求部分買回。經理公司應訂定

其受理受益憑證買回申請之截止

時間，除能證明投資人係於截止時

間前提出買回請求者，逾時申請應

視為次一營業日之交易。受理買回

申請之截止時間，經理公司應確實

嚴格執行，並應將該資訊載明於公

開說明書、相關銷售文件或經理公

司網站。 

第 二 項 二、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買回價格以

買回日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

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計算

之。 

第 二 項 二、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每受益權單

位之買回價格以買回日本基金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扣除買回費用

計算之。 

配合本基金各

類型受益權單

位，酌修文字。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

線交易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

一，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公

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新

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入

本基金資產。 

第 三 項 三、本基金買回費用（含受益人進行短

線交易部分）最高不得超過本基金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百分

之 ，並得由經理公司在此範圍內

公告後調整。本基金買回費用依最

新公開說明書之規定。買回費用歸

入本基金資產。 

訂定買回費用

費率。 

 

 

 (刪除)  第 四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第 三 款 

 

第 四 款 

 

第 五 款 

 

四、本基金為給付受益人買回價金或辦

理有價證券交割，得由經理公司依

金管會規定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

借款，並由基金保管機構以基金專

戶名義與借款金融機構簽訂借款

契約，且應遵守下列規定，如有關

法令或相關規定修正者，從其規

定： 

(一)借款對象以依法得經營辦理放款業

務之國內外金融機構為限，亦得包

括本基金之保管機構。。 

(二)為給付買回價金之借款期限以三十

個營業日為限；為辦理有價證券交

割之借款期限以十四個營業日為

限。 

(三)借款產生之利息及相關費用由基金

資產負擔。 

(四)借款總金額不得超過本基金淨資產

價值之百分之十。 

(五)基金借款對象為基金保管機構或與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有利害關係者，

本基金不從事

短期借款，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向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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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六 款 

 

其借款交易條件不得劣於其他金融

機構。  

(六)基金及基金保管機構之清償責任以

基金資產為限，受益人應負擔責任

以其投資於該基金受益憑證之金額

為限。 

 (刪除)  第 五 項 五、本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短期借款，

如有必要時，金融機構得於本基金

財產上設定權利。 

本基金不從事

短期借款，故刪

除本項。※其後

項次向前移。 

第 四 項 四、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

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求

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為

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讓票

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金，並得

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回費用、

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費、匯費

及其他必要之費用。受益人之買回

價金按所申請買回之受益權單位計

價幣別給付之。 

第 六 項 六、除本契約另有規定外，經理公司應

自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證之請

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五個營業

日內，指示基金保管機構以受益人

為受款人之記名劃線禁止背書轉

讓票據或匯款方式給付買回價

金，並得於給付買回價金中扣除買

回費用、買回收件手續費、掛號郵

費、匯費及其他必要之費用。但組

合基金投資之子基金，包含國內募

集投資國外之基金及境外基金

者，得於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 

配合實務操作

修訂，另明訂受

益人之買回價

金均以其申購

幣別支付之。 

第 五 項 五、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

經理公司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指示

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 

第 七 項 七、受益人請求買回一部受益憑證者，

經理公司除應依前項規定之期限

指示基金保管機構給付買回價金

外，並應於受益人提出買回受益憑

證之請求到達之次一營業日起七

個營業日內，辦理受益憑證之換

發。 

配合本基金採

無實體發行，酌

作文字修訂。 

 

 

 

 

第 十 八 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十 八 條 鉅額受益憑證之買回  

第 一 項 一、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

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流動資產總

額時，經理公司得報經金管會核准

後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緩給付

買回價金。 

第 一 項 一、任一營業日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金

總額扣除當日申購受益憑證發行價

額之餘額，超過本基金流動資產總

額及本契約第十七條第四項第四款

所定之借款比例時，經理公司得報

經金管會核准後暫停計算買回價

格，並延緩給付買回價金。 

本基金不從事

借款，爰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二 項 二、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

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

流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流動資產支付

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

計算日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恢復計算買回價

第 二 項 二、前項情形，經理公司應以合理方式

儘速處分本基金資產，以籌措足夠

流動資產以支付買回價金。經理公

司應於本基金有足夠流動資產支付

全部買回價金之次一計算日，依該

計算日之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並自該計算日

配合本基金買

回價金給付時

間，爰修訂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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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格，並自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

內，給付買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

復計算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

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

報備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

請買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

之價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金。

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金每受益

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管會報備

之。停止計算買回價格期間申請買

回者，以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之價

格為其買回之價格。 

第 三 項 三、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

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力情形外，應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

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

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力，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 

第 三 項 三、受益人申請買回有本條第一項及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情形時，得於

暫停計算買回價格公告日(含公告

日)起，向原申請買回之機構或經理

公司撤銷買回之申請，該撤銷買回

之申請除因不可抗力情形外，應於

恢復計算買回價格日前(含恢復計

算買回價格日)之營業時間內到達

原申請買回機構或經理公司，其原

買回之請求方失其效力，且不得對

該撤銷買回之行為，再予撤銷。經

理公司應於撤銷買回申請文件到達

之次一營業日起七個營業日內交付

因撤銷買回而換發之受益憑證。 

配合本基金受

益憑證採無實

體發行，刪除實

體發行相關文

字。 

 

 

 

 

 

 

 

第 十 九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

緩給付 

第 十 九 條 買回價格之暫停計算及買回價金之延

緩給付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一、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

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

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或

外匯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或

子基金之經理公司停止受理買回；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一、經理公司因金管會之命令或有下列

情事之一，並經金管會核准者，經

理公司得暫停計算買回價格，並延

緩給付買回價金： 

(一)投資所在國證券交易市場或外匯市

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易或子基金

之經理公司停止受理買回； 

 

 

 

 

依實務修訂文

字。 

第 二 項 二、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部分或全

部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之情

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公司

應即恢復計算該類型受益權單位

之買回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

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

該計算日起七個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

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

向金管會報備之。 

第 二 項 二、前項所定暫停計算本基金買回價格

之情事消滅後之次一營業日，經理

公司應即恢復計算本基金之買回

價格，並依恢復計算日每受益權單

位淨資產價值計算之，並自該計算

日起五個營業日內給付買回價

金。但組合基金投資之子基金包含

國內募集投資國外之基金及境外

基金者，得於十個營業日內給付買

回價金。經理公司就恢復計算本基

金每受益權單位買回價格，應向金

管會報備之。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 二 十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 二 十 條 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  

第 一 項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以基準貨幣依

下列方式計算本基金之淨資產價

第 一 項 一、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計算本基金之

淨資產價值。 

明訂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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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第 三 款 

 

第 四 款 

 

第 五 款 

值。每營業日之基金淨資產價值計

算，將於次一營業日完成。 

(一)以基準貨幣計算基金資產總額，減

除適用所有類型並且費率相同之相

關費用後，得出以基準貨幣呈現之

初步資產價值。 

(二)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之資產佔總基

金資產之比例，計算以基準貨幣呈

現之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初步資產價

值。 

(三)加減專屬各類型之損益後，得出以

基準貨幣呈現之各類型資產淨值。 

(四)前款各類型資產淨值加總即為本基

金以基準貨幣呈現之淨資產價值。 

(五)第(三)款各類型資產淨值按結算匯

率換算即得出以計價幣別呈現之各

類型淨資產價值。 

方式。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包含不同計價貨幣之受益權

單位，每營業日基金資產價值計算

及各不同計價貨幣受益權單位淨值

換算，均以基準貨幣及各計價貨幣

轉換進行，存在匯率換算風險。 

  增訂本基金匯

率換算風險之

規範。※其後項

次依序調整。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第 1 目 

 

 

 

 

 

 

 

 

 

三、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

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並

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中華民國之資產:本基金淨資產價值

之計算及計算錯誤之處理方式，應

依同業公會所擬定，金管會核定之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

算標準」及「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

及處理作業辦法」辦理之，該計算

標準及作業辦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

揭露。 

(二)國外之資產： 

1.受益憑證、基金股份或投資單位、不

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1)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台北時間上

午十時前，經理公司依序自彭博資訊

（ Bloomberg ）、 路 透 社 資 訊

（Reuters）、萬得資訊（Wind）取得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或店

頭市場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

停交易者，以暫停交易前最近收盤價

格計算或以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或洽

第 二 項 

 

第 三 項 

 

 

 

 

 

 

 

 

二、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應依有關法

令及一般公認會計原則計算之。 

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計算錯

誤之處理方式，應依同業公會所擬

定，金管會核定之「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及「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

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辦理之，該計算標準及作業辦

法並應於公開說明書揭露。 

明訂本基金國

外資產價值計

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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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2 目 

 

 

 

 

 

 

 

 

 

 

 

 

 

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提供之公平價格

為準。 

(2)未上市或上櫃者，以計算日經理公司

所取得外國基金管理機構通知或公告

之最近單位淨資產價值（即淨值）為

準；持有暫停交易者，如暫停期間仍

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值，以通知或公

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

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易前一營業

日淨值計算。 

2.證券相關商品： 

(1)證券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台北

時間上午十時前，經理公司依序自彭

博資訊（Bloomberg）、路透社資訊

（Reuters）、萬得資訊（Wind）取得

投資所在國或地區證券交易市場之最

近收盤價格為準；非證券交易市場交

易者，以計算日依序自彭博資訊

（ Bloomberg ）、 路 透 社 資 訊

（Reuters）、萬得資訊（Wind）所取

得之最近價格或交易對手所提供之最

近價格為準。 

(2)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

屬之期貨交易市場於計算日之最近結

算價格為準，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第 四 項 

 

 

 

 

第 一 款 

 

 

第 二 款 

 

 

四、本基金之淨資產價值計算中，涉及

外幣對新臺幣收盤價之匯率兌換

部分，本基金將統一各國幣值轉換

成新臺幣之時點，依下列方式進行

之： 

(一)美元按本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日前

一營業日台北外匯交易市場美元對

新臺幣收盤匯率換算為新臺幣。 

(二)美元以外之外幣，按計算日前一營

業日台北時間下午四時至四時三十

分彭博資訊（Bloomberg）所提供之

全球外匯市場成交價格為準，如計

算日當日無法取得前一營業日彭博

資訊所提供之成交價格者，以路透

社（Reuters）所提供之資訊代之，

如均無法依前述規定取得者，以彭

博資訊所提供之最近成交價格為

準，先換算為美金，再按本基金淨

資產價值計算日前一營業日台北外

匯交易市場美金對新臺幣收盤匯率

  增訂明訂外幣

之換算標準、匯

率資訊取得來

源及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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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換算為新臺幣。但本基金資產之匯

入匯出，應以保管機構與國外受託

保管機構實際之匯率為準。 

第 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第 二十一 條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之計算及公

告 

 

第 一 項 

 

一、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權單位之

淨資產價值，以計算日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除以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

總數計算，以四捨五入方式計算至

各該計價幣別「元」以下小數第二

位。 

第 一 項 

 

一、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以計

算日之本基金淨資產價值，除以已

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計算至新

臺幣分，不滿壹分者，四捨五入。 

明訂本基金各

類型各計價類

別受益權單位

淨資產價值位

數。 

第 二 項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

業日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每受益

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 二 項 二、經理公司應於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

業日本基金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

價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 三 項 三、部分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為零

者，經理公司應每營業日於經理公

司網站揭露前一營業日該類型受

益權單位之每單位銷售價格。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增訂 

文字。 

第 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 二十四 條 本契約之終止及本基金之不再存續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

後，本契約終止： 

(五)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合計淨資

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日平均值低

於等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理公司

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保管機

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於計算

美元計價受益權單位部分，應依本

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換算為新

臺幣後，與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

合併計算。  

第 一 項 

 

第 五 款 

 

 

 

 

 

 

 

 

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金管會核准

後，本契約終止： 

(五)本基金淨資產價值最近三十個營業

日平均值低於新臺幣壹億元時，經

理公司應即通知全體受益人、基金

保管機構及金管會終止本契約者；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第 二 項 二、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核准

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第 二 項 二、本契約之終止，經理公司應於申報

備查或核准之日起二日內公告之。 

本基金終止應

經主管機關核

准，爰修正之。 

第 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 二十五 條 本基金之清算  

第 七 項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

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

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

予各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

算人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

金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

人，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

第 七 項 七、清算人應儘速以適當價格處分本基

金資產，清償本基金之債務，並將

清算後之餘額，指示基金保管機構

依受益權單位數之比例分派予各

受益人。清算餘額分配前，清算人

應將前項清算及分配之方式向金

管會申報及公告，並通知受益人，

其內容包括清算餘額總金額、本基

配合本基金分

為各類型受益

權單位，爰修訂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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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總數、各

類型每受益權單位可受分配之比

例、清算餘額之給付方式及預定分

配日期。清算程序終結後二個月

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果向金管會

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金受益權單位總數、每受益權單位

可受分配之比例、清算餘額之給付

方式及預定分配日期。清算程序終

結後二個月內，清算人應將處理結

果向金管會報備並通知受益人。 

第 二十六 條 時效 第 二十六 條 時效  

 (刪除) 第 一 項 一、受益人之收益分配請求權自發放日

起，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該時效

消滅之收益併入本基金。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本項刪

除。※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第 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 二十八 條 受益人會議  

第 二 項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

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

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

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如決議事項

係專屬於特定類型受益權單位之事

項者，前項之受益人，係指繼續持

有該類型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

所表彰該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

當時本基金已發行在外該類型受益

權單位總數百分之三以上之受益

人。 

第 二 項 二、受益人自行召開受益人會議，係指

繼續持有受益憑證一年以上，且其

所表彰受益權單位數占提出當時本

基金已發行在外受益權單位總數百

分之三以上之受益人。 

 

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之類

型定義，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五 項 

 

 

 

 

 

 

 

 

 

 

 

 

 

第 一 款 

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

已發行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益人之

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

之。但如決議事項係專屬於特定類

型受益權單位者，則受益人會議應

僅該類型受益權單位之受益人有權

出席並行使表決權，且受益人會議

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已發行該類

型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分之

一以上之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受

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會

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第 五 項 

 

 

 

 

 

 

 

 

 

 

 

 

 

第 一 款 

五、受益人會議之決議，應經持有代表

已發行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受益人出席，並經出席

受益人之表決權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行之。下列事項不得於受益人

會議以臨時動議方式提出： 

 

 

 

 

 

 

 

 

(一)更換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 

同上。 

 

 

 

 

 

 

 

 

 

 

 

 

 

標點符號修正。 

第 二十九 條 會計 第 二十九 條 會計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據之帳務，以基準貨幣(即新臺

幣)為記帳單位。 

  明訂本基金基

準貨幣為新臺

幣。※其後項次

依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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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第 三 十 條 幣制 第 三 十 條 幣制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彙整登載所有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據之簿冊文件、收入、支出、

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財

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基準貨幣元

為單位，不滿壹元者四捨五入。但

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本基金各類型受益權單位每受益

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限。 

第 一 項 一、本基金之一切簿冊文件、收入、支

出、基金資產總值之計算及本基金

財務報表之編列，均應以新臺幣元

為單位，不滿一元者四捨五入。但

本契約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每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不在此

限。 

明訂基準貨幣

為新臺幣並酌

修文字。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持有不同幣別資產之換算標

準，其匯率資訊取得來源及計算方

式依本契約第二十條第四項規定

辦理。 

第 二 項 二、本基金資產持有不同幣別之換算標

準，應明訂使用之匯率資訊取得來

源及其計算方式。 

明訂不同幣別

資產之換算標

準依第 24 條第

4 項辦理。 

第 三十一 條 通知、公告 第 三十一 條 通知、公告  

第 一 項 

 

一、 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

受益人之事項如下： 

(刪除) 

第 一 項 

 

第 二 款 

一、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通知受

益人之事項如下： 

(二)本基金收益分配之事項。 

 

 

本基金不分配

收益故刪除。※

其後款次依序

調整。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各

類型每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第 二 項 

 

第 二 款 

二、經理公司或基金保管機構應公告之

事項如下： 

(二)每營業日公告前一營業日本基金每

受益權單位之淨資產價值。 

 

 

配合本基金受

益權單位之類

型定義，修訂部

分文字。 

第 三 項 

 

第 一 款 

 

 

三、對受益人之通知或公告，應依下列

方式為之： 

(一)通知：依受益人名簿記載之通訊地

址郵寄之；其指定有代表人者通知

代表人，但經受益人同意者，得以

傳真或電子方式為之。受益人通訊

地址、傳真或電子信箱變更時，受

益人應即向經理公司或事務代理機

構辦理變更登記，否則經理公司、

基金保管機構或清算人依本契約規

定為通知時，以送達至受益人名簿

所載之通訊地址、傳真或電子信箱

視為已依法送達。 

   

第 六 項 六、本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應公布之內

容及比例，如因有關法令或相關規

定修正者，從其規定。 

   

第 三十二 條 準據法 第 三十二 條 準據法  

第 四 項 四、關於本基金投資外國有價證券之交   配合本基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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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盛目標收益組合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信託契約 開 放 式 組 合 型 基 金 證 券 投 資 信 託 契 約 範 本 
說 明 

條 次 內 容 條 次 內 容 

易程序及國外資產之保管、登記相

關事宜，應依投資所在國或地區法

令之規定。 

資外國有價證

券，增訂準據法

之規定。 

第 三十五 條 生效日 第 三十五 條 生效日  

第 一 項 一、本契約自金管會申報生效之日起生

效。 

第 一 項 一、本契約自金管會核准或生效之日起

生效。 

 

本基金採申報

生效制，爰刪除

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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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 

104 年 4 月 29 日金管會金管證投字第 1040009708 號核准增訂第五條第二項 

一、本計算標準依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二、貨幣市場基金及類貨幣市場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方式：以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計

利息及折溢價攤銷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以該債券之到期日（Maturity）作為
折溢價之攤銷年期。 

    類貨幣市場基金於轉型基準日以前所購入之資產，則以轉型基準日之帳列金額為買進成
本。另，類貨幣市場基金購入債券所支付之交割款項中，賣方依其持有債券期間按票面金

額及利率計算之應計利息扣繳稅款，按該債券剩餘到期日（Maturity）攤銷之。 

三、指數型基金及指數股票型基金之基金資產價值計算，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辦理。 

四、其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資產之價值，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一）股票： 

    1.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日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以下簡稱櫃買中心）等價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以計算日櫃買中心興櫃股票電腦議價

點選系統之加權平均成交價為準；未上市、未上櫃之股票（含未經金管會核准上
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及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之私募股票，以買進成本為

準，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股票，如後撤銷上市、上櫃契約者，則
以核准撤銷當日之加權平均成交價計算之，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

損，應認列減損損失，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約定時，從其約定。認購已上市、
上櫃及經金管會核准上市、上櫃契約之興櫃之同種類增資或承銷股票，準用上開

規定；認購初次上市、上櫃〈含不須登錄興櫃之公營事業〉之股票，於該股票掛
牌交易前，以買進成本為準。 

    2.持有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易股票者，自該股票暫停交易日起，以該股票暫停交易
前一營業日之集中交易市場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與該股票暫停

交易前之最近期依法令公告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比較，如低於每股淨值
時，則以該收盤價為計算標準；如高於每股淨值時，則以每一營業日按當時法令

規定之最高跌幅計算之該股票價格至淨值為準。上揭計算之價格於該股票發行公
司於暫停交易開始日後依法令公告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時，一次調

整至最新之財務報告所列示之每股淨值，惟以暫停交易前一營業日收盤價為上
限。惟最新財務報告經會計師出具為非標準式核閱報告時，則採最新二期依法令

公告財務報告所分別列示之每股淨值之較低者為準。 

    3.暫停交易股票於恢復交易首日之成交量超過該股票暫停交易前一曆月之每一營業

日平均成交量，且該首日之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者，則自
該日起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 

    4.如該股票恢復交易首日之成交量未達前款標準，或其收盤價仍達最高跌幅者，則

俟自該股票之成交量達前款標準且收盤價已高於當時法令規定之最高跌幅價格之
日起，始恢復按上市、上櫃股票之計算標準計算之。在成交量、收盤價未達前款

標準前，則自該股票恢復交易前一營業日之計算價格按每一營業日最高漲幅或最
高跌幅逐日計算其價格至趨近計算日之收盤價為止。 

5.因財務困難而暫停交易股票若暫停交易期滿而終止交易，則以零價值為計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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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俟出售該股票時再以售價計算之。 

6.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吸收合併者，自消滅公司股票停止
買賣之日起，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存續公司股數，於合併基

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存續公司集中交易市場收盤價格或
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並於合併基準日起按本項 1 之規

定處理。 

7.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屬新設合併者，持有之消滅公司股票
於合併基準日（不含）前八個營業日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消滅公司最後交易日集

中交易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新設公司
股票上市日，持有之消滅公司股數應依換股比例換算為新設公司股數，於計算日

以新設公司集中交易市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
之。 

8.持有因公司分割減資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持有之減資原股票於減資新股票
開始上市（櫃）買賣日前之停止買賣期間，依減資原股票最後交易日集中交易市

場收盤價格或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計算之；減資原股票之帳列
金額，按減資比例或相對公平價值分拆列入減資新股票之帳列成本。減資新股票

於上市（櫃）開始買賣日起按本項 1 之規定處理。 

9.融資買入股票及融券賣出股票：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10.以上所稱「財務困難」係指股票發行公司發生下列情事： 

（1）公司未依法令期限辦理財務報告或財務預測之公告申報者。 

（2）公司因重整經法院裁定其股票禁止轉讓者。 

（3）公司未依一般公認會計編製報表或會計師之意見為無法表示意見或否定意見

者。 

（4）公司違反上市（櫃）重大訊息章則規定且情節重大，有停止買賣股票之必要

者。 

（5）公司之興建工程有重大延誤或有重大違反特許合約者。 

（6）公司發生存款不足退票情事且未於規定期限完成補正者。 

（7）公司無法償還到期債務且未於規定期限與債權人達成協議者。 

（8）發生其他財務困難情事而被臺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或櫃買中心停止買
賣股票者。 

（二）受益憑證：上市（櫃）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或櫃買中心之收盤價格為準；未

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公告網站之單
位淨資產價值為準。 

（三）台灣存託憑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計算
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四）轉換公司債：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轉換公司

債提出申請轉換後，應即改以股票或債券換股權利證書評價，其評價方式準用第
（一）款規定。 

2.持有暫停交易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最後交易日之收盤價為準，
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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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惟如有證據顯示投資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暫停交易轉換公司

債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3.暫停交易轉換公司債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

題公司債處理規則」辦理。 

（五）公債：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櫃者，優
先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殖成交系統之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加計至計

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當日等殖成交系統未有交易者，則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
之成交價加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

該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含）以上者，則以該公債前一日帳列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
佈之公債指數殖利率作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露之債

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含）區間內，則以前一日帳列殖利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
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露之債

券殖利率上下 1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台灣公債指數成份所揭露之債券殖利
率換算之價格，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以上二者均無成交紀錄且該

債券之到期日在一年（不含）以下者，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各期次債券公平價格，
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六）金融債券、普通公司債、其他債券、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
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券
者，依下列規定計算之： 

（1）上市者，以計算日之收盤價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

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3）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以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成交價加

權平均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但計算日證券商營業處所未有
成交價加權平均值者，則採前一日帳列金額，另按時攤銷帳列金額與面額

之差額，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 

（4）未上市、上櫃者，以其面值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並依相關規定按時
攤銷折溢價。 

（5）持有暫停交易或上市（櫃）轉下市（櫃）者，以該債券於集中交易市場上
市最後交易日之收盤價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上櫃最後交易日之成交價加權

平均值為成本，依相關規定按該債券剩餘存續期間攤銷折溢價，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暫停交易債券於恢復日起按本款 1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之持
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 

（1）上市及上櫃且票面利率為固定利率者，以計算日之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
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

比較，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含）區間內，
則以收盤殖利率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議價之加權平均成交殖利率，並加計至

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如落在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上下
20 bps  區間外，則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加減 20 bps，並加

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未上市、上櫃者，以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
債參考殖利率，並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上揭與櫃買中心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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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作比較時，應遵守下列原則： 

A.債券年期（Maturity）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年期不同
時，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公司債參考殖利率，但當債券為分次還本債券

時，則以加權平均到期年限計算該債券之剩餘到期年期；債券到期年限
未滿 1 個月時，以 1 個月為之；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之法定到期日

與預定到期日不同時，以預定到期日為準；有 call 權及 put 權之債券，
其到期年限以該債券之到期日為準。 

B.債券信用評等與櫃買中心公佈之公司債參考殖利率所載信用評等之對應

原則如下： 

（A）債券信用評等若有＋或－，一律刪除（例如：「A-」或「A+」一律

視為 A）。 

（B）有單一保證銀行之債券，以保證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有聯合保

證銀行之債券，以主辦銀行之信用評等為準；以資產擔保債券者，
視同無擔保，無擔保債券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為準；次順位

債券，以該債券本身的信用評等為準，惟當該次順位債券本身無信
用評等，則以發行公司主體之信用評等再降二級為準；發行公司主

體有不同信用評等公司之信用評等時，以最低之信用評等為準。 

（C）金融資產證券化受益證券、資產基礎證券及不動產資產信託受益

證券之信評等級以受益證券本身信評等級為準。 

（2）上櫃且票面利率為浮動利率者，按本條第（十五）項 2 之規定處理。 

3.債券若為「問題公司債處理規則」所稱之問題公司債，則依「問題公司債處理規
則」辦理。 

（七）附買回債券及短期票券（含發行期限在一年以內之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以

買進成本加計至計算日止按買進利率計算之應收利息為準，惟有客觀證據顯示投資
之價值業已減損，應認列減損損失。 

（八）認購（售）權證：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上櫃者，以櫃
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 

（九）國外上市／上櫃股票：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可收到證券集中交易
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之最近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或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

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
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十）國外債券：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最近
價格、成交價、買價或中價加計至計算日止應收之利息為準。持有暫停交易久無報

價與成交資訊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其他獨立專業機構、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
公司評價委員會或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基金經理公司應於內

部控制制度中載明久無報價與成交資訊之適用時機（如：一個月、二個月等）及重
新評價之合理周期（如：一周、一個月等）。 

（十一）國外共同基金： 

1.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載資訊公司取得各集中交易市

場或店頭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以基金經理公司洽商國外次
保管銀行、其他獨立專業機構或經理公司隸屬集團之母公司評價委員會提供之

公平價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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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未上市（櫃）者，以計算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營業時間內，取得國外共同基金

公司最近之淨值為準。持有暫停交易者，如暫停期間仍能取得通知或公告淨
值，以通知或公告之淨值計算；如暫停期間無通知或公告淨值者，則以暫停交

易前一營業日淨值計算。 

（十二）其他國外投資標的：上市者，依計算日之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

者，依規範各該國外投資標的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投資說明書、公開說明書或
其他類似性質文件之規定計算其價格。 

（十三）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受益證券：上市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

上櫃者，以計算日櫃買中心等價自動成交系統之收盤價格為準；未上市、上櫃者，
以計算日受託機構最新公告之淨值為準，但證券投資信託契約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辦理。 

（十四）結構式債券：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未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持
券者：依本條（六）1 及 3 之規定處理。 

2.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且於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出售部分後
之持券，及 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至少每星期應重新計算一次，

計算方式以 3 家證券商（含交易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之平均值或獨立評價
機構提供之價格為準。 

（十五）結構式定期存款： 

1.94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含）購買者：以存款金額加計至計算日止之應收利息為

準。 

2.95 年 1 月 1 日以後（含）購買者：由交易對手提供之公平價格為準。 

五、國內、外證券相關商品： 

（一）集中交易市場交易者，以計算日集中交易市場之收盤價格為準；非集中交易市場交
易者，以計算日自證券投資信託契約所約定之價格資訊提供機構所取得之價格或交

易對手所提供之價格為準。 

（二）期貨：依期貨契約所定之標的種類所屬之期貨交易市場於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

以計算契約利得或損失。 

運用投資於國內之基金從事經金管會核准臺灣期貨交易所授權歐洲期貨交易所上

市臺股期貨及臺指選擇權之一天期期貨契約時，以計算日之結算價格為準，於次一
營業日計算基金資產價值。 

遠期外匯合約：各類型基金以計算日外匯市場之結算匯率為準，惟計算日當日外匯
市場無相當於合約剩餘期間之遠期匯率時，得以線性差補方式計算之。 

 六、第四條除暫停交易股票及持有因公司合併而終止上市（櫃）之股票於股份轉換停止買賣

期間外，規定之計算日無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殖利率換算之價
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公平價格、公

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者，以最近之收盤價格、加權平均成交價、成交價加權平均
殖利率換算之價格、平均價格、結算價格、最近價格、成交價、買價、中價、參考利率、

公平價格、公平價格之平均值、結算匯率代之。 

 七、國外淨資產價值之計算，有關外幣兌換新台幣之匯率依證券投資信託契約約定時點之價

格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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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公布日期：民國 106 年 02 月 17 日 

一、法源依據及目的 

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七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基金淨值是要表達最接近基金真正的市場價格，惟淨值的準確性會受到來自不同交易制

度、時差、匯率、稅務等因素而受到影響，導致需調整淨值，在保障投資人權益之前題

下，減少業者過度繁複且不具經濟價值之作業程序，爰訂定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 

二、適用情形 

投信事業於基金淨值偏差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應依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以保護投資人。至於未達第三條所定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除投信

事業有故意或重大過失者應賠償投資人外，因影響不大而屬可容忍範圍，得比照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之估計變動處理，以減少冗長及高費用的公告作業流程，但應將基金帳務調

整之紀錄留存備查。 

三、各類型基金適用之可容忍偏差率標準如下： 

(一)貨幣市場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125%（含）； 

(二)債券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25%（含）； 

(三)股票型：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5%（含）； 

(四)平衡型及多重資產型基金：淨值偏差發生日淨值之0.25%（含）； 

(五)保本型、指數型、指數股票型、組合及其他類型基金：依其類別分別適用上述類別比

率。 

四、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前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除依第六條之控管程序辦理

外，應儘速計算差異金額並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

現偏差之日起7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起20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五、若基金淨值調整之比率達第三條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於辦理差額補足作業之處

理原則如下： 

（一）淨值低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應進行帳務調整，但不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價金。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贖回款差額，自基金專戶撥付予受益人。 

3.舉例如下表： 

淨值低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10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10 

以80 單位計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

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

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 回 金 額 應 為

$1000，故由基金資產

補足受益人所遭受之

損失$200，以維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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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基金資產價值。 

 

（二）淨值高估時 

1.申購者：投信事業須就短付之單位數差額，補發予受益人並調整基金發行在外單

位數。 

2.贖回者：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之溢付贖回款差額，對基金資產進行補足。 

3.原則上，投信事業必須去補足由於某些受益人受惠而產生的損失給基金，且只要

當淨值重新計算並求出投信事業應補償基金的金額，投信事業應對基金資產進行

補足，舉例如下表： 

淨值高估 偏差時 調整後 說明 

申購者 

 

申購金額$800 

NAV:$10 

購得80 單位 

申購金額$800 

NAV:$8 

購得100 單位 

進行帳務調整，但不

影響受益人之總申購

價金$800。 

贖回者 

 

贖回100 單位 

NAV:$10 

贖回金額＄1000 

贖回100 單位 

NAV:$8 

贖回金額＄800 

贖回金額應為$800，

投信事業須就已支付

之贖回款而使基金受

有損失部分，對基金

資產進行補足。 

 

六、當調整基金淨資產價值之比率達到前揭可容忍偏差率標準時，投信事業應執行之相關控管

程序如下： 

（一）知會金管會、同業公會、基金保管機構及基金之簽證會計師。 

（二）計算偏差的財務影響及補足受益人的金額。 

（三）基金簽證會計師對投信事業淨值偏差之處理出具報告，內容應包含對基金淨值計算

偏差的更正分錄出示意見、基金淨值已重新計算及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等。 

（四）檢具會計師報告，將補足金額或帳務調整內容陳報金管會備查。 

（五）公告並通知受影響之銷售機構及受益人，淨值偏差之金額及補足損失的方式，並為

妥善處理。 

（六）除遇有特殊狀況外，投信事業應自發現偏差之日起7 個營業日內公告，並自公告日

起20 個營業日內完成差額補足事宜。 

（七）投信事業事後應檢討更正之行動方案、處理步驟、內部控制因應方式及後續處理過

程是否合理。 

（八）於基金年度財務報告中揭露會計師對基金淨值偏差更正流程之合理性，及陳述偏差

的淨值已重新計算、基金/投資人遭受的損失金額及支付的補足金額。 

七、本標準及處理作業辦法經本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請金管會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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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經理公司評價委員會之運作機制說明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所持有之國外上市、上櫃股票、債券等，發生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資產價值之計算標準第四條第（九）及（十）項規定之情事時，如以經理公司評價

委員會所提供之公平價格計算基金淨資產價值，需訂定本公司評價委員會組織規則，並提經董

事會通過以資遵循，修改時亦同。 

一、啟動時機 

1.基金所持有國外上市、上櫃股票，發生下列情事者，其評價方式、處理機制及後續追蹤

管理： 

(1)個股之暫停交易，且連續暫停達七個營業日，但不含報告事項者； 

(2)突發事件造成交易市場關閉； 

(3)交易市場非因例假日停止交易； 

(4)連續三十個營業日內仍未恢復市場交易者； 

(5)其他重大事由。 

2.基金所持有國外上市、上櫃債券，發生下列情事者，其評價方式、處理機制及後續追蹤

管理： 

(1)債券在當地交易所掛牌，而被當地交易所命令暫停交易； 

(2)債券發生違約之情事且已無市場報價； 

(3)連續二十個營業日內無法取得合宜之報價，但不包含因債券發行公司所執行之債券

相關活動而暫停交易之情況； 

(4)其他重大事由。 

3.其他與委員會職權相關事項。 

二、委員會組成 

本委員會由以下成員所組成，每次開會最低人數應逹5人以上，總經理為委員會主席。委

員會主席得指派行政袐書或相關權責部門為會議召集人處理會議召開及會議決議後之交

辦的相關事宜。 

主席 :總經理 

成員：法令遵循室主管 

      風險管理室主管 

資產投資處主管 

   固定收益處主管 

      資產管理處主管 

交易部主管         

財務會計室主管 

   其他人員則視需要邀請與會報告，如基金經理人。 

列席：稽核主管 

三、可能採用之評價方法 

基金評價委員會將依據本公司所制定的「基金或全權委託帳戶資產評價方法」(如後附)進

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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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及主要投資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本基金預計主要投資國家為盧森堡、愛爾蘭及美國為主，實際情況將視基金發行時市場狀況而定。

以下就本基金主要投資國家區域揭露其經濟概況如下： 

※盧森堡 

（一）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 

年度 

項目 
2015 2016 

經濟成長率(%) 3.5 3.8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0.18 -0.1 

主要出口產品 

電話機, 鐵或非合金鋼製角、內科、外科、牙科
或獸醫用儀器及用具, 經護 

面、鍍面或塗面之鐵或非合金鋼扁軋製品 , 新橡
膠氣胎 

主要出口國家 德國、法國、比利時、義大利、瑞士、荷蘭、英

國、西班牙、美國、波蘭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及提自瀝青礦物之油類, 小客車及其他主要

設計供載客之機動車輛, 電 

話機, 其他航空器, 內、外、牙科或獸醫用儀器及

用具 

主要進口國家 比利時、德國、法國、美國、中國、荷蘭、墨西

哥、義大利、英國、日本 

 

近年來，盧國也致力於金融部門之多元化發展，支援金融部門之活動亦蓬勃發展，如

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問及基金管理等。在資產管理方面，盧國為僅次於美國之全球

第 2 大資產管理中心，現有超過 13,791 檔投資基金在盧國註冊，此外，盧森堡亦為

歐洲共同基金「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最大註冊國（約有 9,663 檔），

基金管理公司約 200 家。盧國金融業在金融風暴時受到相當程度之影響，但因在盧國

發行之金融商品主要消費者並非盧國人民，因此受影響程度亦未如預期嚴重。 

 

(2)主要產業概況 

A.金融服務業 

盧森堡產業服務業為主，其中又以金融業最發達，直接貢獻約 1/4 之盧森堡 GDP。

盧森堡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穩定，法規開放且調整速度快，國民多具備法、德、

英等多種語言能力，適合金融服務業發展，吸引各國金融企業進駐。除銀行業外，

證券、債券、基金、保險等亦十分發達。盧森堡證券交易所是歐洲最大的國際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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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易中心。基金方面，盧森堡為僅次於美國之全球第二大基金註冊國。在保險

業方面，則有許多保險、再保險公司進駐。近年來致力於金融部門多元化發展，

除了銀行、保險、證券，如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問、基金管理等金融相關服務

業均蓬勃發展，也積極發展回教金融業務。 

B.電信及廣電 

盧森堡已規劃未來以雲端運算作為產業發展重點，得利於特殊岩石地形及高品質

的網路基礎建設，全球目前 12 座第 4 級(最高級)資料處理中心即有 5 座位於盧森

堡境內，此外，政府亦積極吸引各國電子業者及網路線上遊戲業者前往盧森堡設

立據點或伺服器總部，除了著眼於該國高品質的基礎電信設施外，業者從事研究

後，藉由出售專利或著作權等智慧財產權之所得，亦可在盧森堡獲得稅賦之減免。

其他在盧森堡設立電子商務中心或電信總部之公司尚有 Vodafone 、RealNetworks

及 Rakuten 等。 

此外，政府有計畫地發展衛星通訊產業，該國 SES 衛星公司為全球第二大的衛星

通訊服務公司，擁有近 60 個人造衛星，提供世界各國用戶衛星通訊頻道服務，包

括 CNN、HBO、BBC 等重要國際媒體都為該公司客戶。其他於盧森堡投資的電信

及媒體公司尚包括：數位電視頻道公司 RTL Group、微軟、西門子等。 

C.鋼鐵 

盧森堡南部富藏鐵礦，鋼鐵產業在 1945-1974 年係盧森堡最重要產業，1974 年鋼

鐵業產值占該國 GDP 30%左右。1970 年代之後，因 1975-1985 年全球經濟衰退，

以及各國鋼鐵產量過剩導致鋼鐵價格下跌等因素，政府產業政策改朝多樣化發

展，立法鼓勵鋼鐵業員工提前退休，同時裁減員工。取而代之的是金融服務業及

餐飲業等逐漸發達，服務業人口由 1947 年占總就業人口 34.5%增為 1970 年

48.6%。盧森堡鋼鐵業歷經轉型後，仍在全球鋼鐵市場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2.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兌美元之最高、最低及年底變動情形：  

 2014 2015 2016 

最高價 1.3934 1.2104 1.1581 

最低價 1.2098 1.0496 1.0390 

收盤價(年度) 1.2098 1.0892 1.0517 

 

（二）主要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易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10 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1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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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盧森堡 

證券交易所 
192 180 43134..6 60.4 25674 30550 1339 1440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交易市場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盧森堡 

證券交易所 
692.6 1669 100.73 72.82 0.11 0.8 0.13 0.1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最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 轉 率 本 益 比 

2015 2016 2015 2016 

盧森堡 

證券交易所 
0.2 0.1 6.81 13.45 

 

3.市場資訊揭露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上市公司需依規定編製公開說明書，另需公告其年度及年中財務報告。此外公司也有

義務即時公佈任何有關該股票之權益及所有權之變動情形或攸關股價變動事件。對於

持股比率超過 10%需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此外亦須按期揭露季報及年報。 

4.證券之交易方式： 

◎交易所：盧森堡證券交易所。 

◎交易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10.00~16:00。 

◎交易制度：透過電腦交易系統交易，有MFX 及MCD 兩種系統。 

◎交割制度：原則上成交後三個營業日內交割。 

 

※愛爾蘭 

（一）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 

年度 

項目 
2015 2016 

經濟成長率(%) -0.3 4.9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0.3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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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產品 

醫藥產品、有機化工產品、精油及香膏和香水原

料、辦公室機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科學及控
制用儀器及器具、化學材料及製品、肉及肉製品、

電氣機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乳製品和鳥蛋 

主要出口國家 美國、比利時、英國、德國、瑞士、荷蘭、法國、
日本、西班牙、義大利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石油產品及副產品、醫藥產品、辦公室機
器和自動資料處理儀器、有機化工產品、電氣機

械、儀器和用具及零件、道路車輛、天然氣、服
裝及衣服配件、科學及控制用儀器及器具 

主要進口國家 英國、美國、法國、德國、中國大陸、荷蘭、日
本、瑞士、比利時、挪威 

 

近年來，愛國也致力於金融部門之多元化發展，支援金融部門之活動亦蓬勃發展，如

資產管理、投資諮詢顧問及基金管理等。在資產管理方面，2016 年在愛國註冊之基

金規模達 4.09 兆歐元（前 50 大資產管理公司佔 40%），擁有超過 13,785 檔基金，

此外，愛爾蘭亦為歐洲共同基金「可轉讓證券集體投資計劃」（UCITS）主要註冊國

之一（約有 4,051 檔），同時發行歐洲相關 ETF 資產規模達 2,990 億歐元，佔全體歐

洲發行規模 56%。根據愛爾蘭基金同業公會統計，超過 50%具世界領導地位的跨國

金融服務機構都有在愛爾蘭註冊海外分支機構，顯示愛國於經商環境優異之外，在金

融業的發展亦具有高度競爭力。 

 

(2)主要產業概況 

A.資訊電子及軟體業 

愛爾蘭為全球最吸引資通訊 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rchnology)公司

設立據點的熱門地區之一。在該國從事研發、行銷及生產的 ICT 公司約有 220 家。

全球排名第十大的 ICT 企業中有 5 家在此地設立分公司，僱用員工約 4 萬人，這

些知名的跨國企業包括 IBM、Intel、HP、Google、Iona、Analog Devices、Dell 及

Microsoft 公司等。 

該國資通訊業發展史與歐美國相較，還算十分年輕，只有短短 30 年左右，ICT 產

業為愛爾欄帶來許多正面的影響。設多國際頂尖的 ICT 公司不僅在該國設立營運

中心，並充分利用該國的競爭優勢。 

B.生物科學、化學品、醫療器材及製藥 

生物科學、化學品、醫療器材及製藥為愛爾蘭重要產業，目前當地著名醫療用品

公司包括 Abbott、Becton Dickinson、Boston Scientific、Essilor、Johnson & Johnson、

Stryker 及 Tyco Healthcare 等公司，不僅為愛爾蘭火來高經濟效益，還提升當地醫

療用品及製藥業生產的地位。 

2.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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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兌美元之最高、最低及年底變動情形：  

 2014 2015 2016 

最高價 1.3934 1.2104 1.1581 

最低價 1.2098 1.0496 1.0390 

收盤價(年度) 1.2098 1.0862 1.0517 

 

（二）主要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易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10 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10 億美元） 

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愛爾蘭 

證券交易所 
53 51 128 121 4,149 4,567 122,546 117,095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交易市場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愛爾蘭 

證券交易所 
6704.91 6617.76 157 139 21 26 136 113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最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 轉 率 本 益 比 

2015 2016 2015 2016 

愛爾蘭 

證券交易所 
16 17 19.31 20.14 

 

3.市場資訊揭露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年度、半年度財務報告需定期公佈，公司有重大事項之揭露義務，包括營業活動、財

務情況、購併計劃等重大變動事項，凡是可能會導致市價變化之事實，皆須不定期公

告。 

4.證券之交易方式： 

◎交易所：愛爾蘭證券交易所。 

◎交易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8: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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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撮合方式：採人工交易方式。 

◎交割制度：原則上成交後三個營業日內交割。 

 

※美國 

（一）投資地區(國)經濟環境簡要說明                                                                                                                                                                                                                                                                                                                                                                                                                                                                                                                                                                                                                                                                                                                                                                                                                                                                                                                                                                                                                                                                                                                                                                                                                                                                                                                                                                                                                                                                                                                                                                                                                                                                                                                                                                                                                                                                                                                                                                           

1.經濟發展及各主要產業概況： 

(1)經濟發展 

年度 

項目 
2015 2016 

經濟成長率(%) 2.40 1.5 

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 (%) 0.10 2.1 

主要出口產品 

農產品、初級金屬製品、雜項製成品、食品、運

輸設備、電腦及電子產品、化學產品、機械、石
油及煤碳產品、石油及提煉自瀝青質礦物之油類

等。 

主要出口國家 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德國、韓國、沙

烏地阿拉伯、英國、印度、法國 

主要進口產品 石油及煤碳產品、機械、雜項製成品、成衣製品、
原油、電腦設備及零件、運輸設備、化學產品、

初級金屬製品、電子設備及零組件等。 

主要進口國家 加拿大、墨西哥、中國、日本、香港、英國、德

國、巴西、韓國、荷蘭 

 

美國經濟高度發達，生產規模巨大，生產技術領先，部門結構完整；工業發達；

農業先進；公路、鐵路、水運、航空和管道的運輸技術及運量均居世界首位；對

外貿易額世界第二；金融業異常發達；經濟總量長期居世界首位，2013 年人均GDP

高達近5.3 萬美元，雄據人口5000 萬（含）以上國家首位，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

經濟體，在人類的經濟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過去十年，美國Exchange-traded funds（ETF）發展持續擴大，其新發行量達1.8兆

美元，2016年度新增發行量2,839億美元（285檔），整體市場規模高達2.52兆美元

（1,716檔），69位發行商，不論規模、檔數與發行商皆為世界領先地位。另外，根

據美國投資公司協會（ICI）數據顯示，由於ETF基金持續受到一般投資人與機構

法人青睞，隨著市場規模擴大，股票與債券指數連結型ETF費用已連續多年調降，

分別為0.52%與0.31%，成為不可或缺的投資工具之一。 

 

(2)主要產業概況 

A.工業 

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國，工業門類齊全且生產技術先進。傳統工業部門有鋼鐵、

汽車、化工、石油、飛機、機械、造船、電力、採礦、冶金、印刷、紡織、製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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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軍火等。其中鋼鐵的產量佔世界的十分之一以上；汽車產量和發電量均佔

世界的1/5以上。新興工業部門有電子電器、光電、雷射、精密機械、宇航、核能、

新能源、機器人、新型材料、生物製藥、高速鐵路系統、尖端武器等。其中電子

電器、光電、宇航、核能、生物製藥及尖端武器等工業居世界領先水平。 

B.科學和技術 

在科學研究方面，美國學者贏得了顯著大量的諾貝爾獎，特別是在生物和醫學領

域，充份彰顯美國優越的研究環境以及對一流人才的磁吸能力。國家健康研究中

心是美國生物醫學的聚焦點，並已完成人類基因組計劃，使人類對腫瘤、阿茲海

默病等疾病的治癒研究進入重要階段。航空和太空研究的政府機構是美國國家航

空暨太空總署。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之類的私營企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

的角色。 

C.製藥和生技工業 

美國生技的題材不斷，由於2014 年到2015 年為美國生技以及製藥專利權到期的

高峰，大型製藥業為了擁有足夠的產品線，陸續以併購方式取得新產品與技術資

源。在新藥題材方面，2015 年針對腫瘤、C 型肝炎、多發性硬化症及血癌等疾病，

有多項新藥排對待FDA 的審核，未來新藥上市題材不斷、有助於未來醫藥類股上

揚。另外今年1 月份的大型會展「摩根大通健康照護論壇以及北美最大生技展「BIO

國際生技展」，參與廠商利多訊息不斷釋出，都對生技醫療產業的行情有正面的

影響。 

  2.外匯管理及資金匯出入規定： 

無外匯管制。 

3.最近三年當地幣值兌美元之最高、最低及年底變動情形：  

  2014 2015 2016 

最高價 90.269 100.33 103.65 

最低價 79.093 91.08 91.919 

收盤價(年度) 90.269 98.631 102.21 

 

（二）主要證券市場簡要說明  

1.最近二年發行及交易市場概況：  

(1)發行市場 

證券市 

場名稱 

股 票 發 行 情 形 債 券 發 行 情 形 

上市公 

司家數 

股票總市值 

（10 億美元） 
種  類 

金 額 

（10 億美元） 

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紐約證券交易所 2,424 2,307 17,787 19,573 2407 2754 6436 7009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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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易市場 

證券市場名稱 股價指數 證券總成交值 

（億美元） 

證券類別成交金額（10 億美元） 

股 票 債 券 

年度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2015 2016 

紐約證券交易所 17,425.0 11056.9 17477 N/A 17,536.2 17,317 183,647 194,341 

資料來源﹕World Federation of Exchanges，Bloomberg 

2.最近二年市場週轉率、本益比： 

 

證券市場名稱 

週 轉 率 本 益 比 

2015 2016 2015 2016 

紐約證券交易所 65 60 19.26 22.62 

 

3.市場資訊揭露效率（包括時效性及充分性）之說明： 

美國證券市場相當重視資訊透明度。1933 年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公司必須註冊，且公

開發行新股須向證券管理委員會提出註冊申請報告書。1934 年補充規定，依法註冊之

公開發行公司，以及在證券交易所上市之公司，必須製作各種定期及臨時報告書，以

充分公開資訊。此外，徵求出席股東會之委託書亦必須對股東發出報告書，公司內部

關係人應申報其持有股數，而持股有所變動亦應申報。另經由公開標購取得公司控制

權，亦必須公開相關資訊。在美國證管會嚴格規定下，美國公開發行公司必須公告眾

多資訊，為增加公開資料之效用，並方便投資人閱讀，近年來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已

統一各項必須公告之項目，建立相關之申報書，使申報的格式及處理標準趨於一致。 

4.證券之交易方式： 

◎交易所：紐約證券交易所（NYSE）、以電子交易盤著稱的店頭市場（NASDAQ）、

美國證券交易所（AMEX）、太平洋證券交易所、中西部交易所、費城

證券交易所、波士頓證券交易所等，其中以紐約證券交易所最具代表性。 

◎交易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30~16:00。 

◎證券交易種類：股票、公債、公司債、認購權證、共同基金。 

◎撮合方式：(1)紐約證交所與美國證券交易所採用傳統的人工撮合。 

(2)店頭市場採用電腦系統化撮合。 

◎撮合原則：(1)最高價買進申報與最低價賣出申報在任何情況下皆為最先優先。 

(2)凡最早以某一特定價格清楚提出申報者，不論其申報數量多寡，

應以該價格在其申報數量範圍內，於下次交易時優先撮合。 

◎委託方式：(1)以委託執行的價格來區分：市價委託與限價委託二種。 

(2)以委託存在的時效來區分：有當日有效委託與不限期委託。 

(3)附加其他特別執行條件的委託：停止委託、停止限價委託、開盤

委託、不可分割委託與填滿或取消委託等。 

 

※本部分資料僅供參考，若有更新，仍以各投資國家市場實際狀況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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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投資國外證券化商品或新興產業者，應敘明該投資標的或產業最近二年國外市場概

況 

 

【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市場概況】 

證券化泛指將不動產、金融機構承做放款所獲之債權或其他資產透過彙總組合、資產轉移、群

組擔保以及承銷發行等架構，轉換成證券型態，並在市場上公開銷售給投資大眾之交易過程。

籌募資金的方法由原本的間接金融轉成直接金融，亦即有價證券化。 

 

美國自從 1960 年通過不動產投資信託法案，開始了美國各州不動產投資信託法令具體化的序

幕，初期在法令上只允許權益型不動產投資信託，1967 年開放抵押權型不動產投資信託，促

使 REITs 規模快速成長。1986 年美國國會通過稅務改革法限制有限合夥以投資虧損折抵投資

人其他非投資性所得，故有限合夥方式投資不動產誘因降低，使 REITs 此期間穩定成長至百億

美元規模，開始了 90 年代擴張期，以優異的報酬風險關係和穩定的現金股利贏得龐大退休基

金的青睞，促進了美國以及後期全球 REITs 的發展。美國的 REITs 發展成熟，資產類型多元，

截至 2017 年 3 月底為止，以 REITs 各類型資產市值比重來看，以購物中心(約 22%)、住宅(約

17%)、特殊型(約 14%)、辦公大樓(約 14%)、醫療型(約 13%)、混合型(約 8%)、工業型(約 7%)

和休閒旅館(約 6%)為主。 

 

亞洲國家 REITs 發展處於起步階段，因亞洲地區經濟成長力道超越美國，將使得亞洲地區證

券化商品未來走勢呈現一片欣欣向榮。亞洲國家大都集中在 2000-2005 年通過證券化商品發展

條例，雖發展期間較短，但仍預期有愈來愈多證券化商品掛牌上市，亦持續吸引市場資金投入

亞洲證券化商品市場。亞洲國家 2006-2013 年市場規模以高達 10%的年複合成長。在亞洲證券

化商品市場方面，則以日本及新加坡相對前景看好，日本商用不動產已結束長期年下跌，價格

開始止跌回升，且收益率較日本十年期公債高出 3%以上，另外以日本租金成長週期觀察，商

用辦公室租金成長率在加速成長中、住宅與零售則將在底部整理後開始溫和成長。在新加坡方

面，預期 2017 年中央商業區商辦空置率將增高，租金收入緩跌；整體上日本、新加坡二國家

之證券化商品收益率大幅高過該國家之十年期公債收益，投資此二國家之債信佳之證券化固定

收益商品，不但有高於公債之穩定收入，亦有景氣上揚之增值機會。 

 

另外，香港證監會於 2005 年 6 月發佈經修訂的《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守則》。允許內地或海外

房地產商將其在內地的房地產項目以 REITs 形式到香港上市。同時，該守則將 REITs 的最高負

債比例由總資產的 35%提升到 45%，排除了香港相對於新加坡等其他亞洲國家作為 REITs 中

心的弱勢地位，這也引來海外資金對內地優質的商業地產的虎視眈眈。香港 REITs 市場雖然比

新加坡發展稍晚，但其整體的商業房地產規模遠比新加坡市場大。目前，已經在香港上市的房

地產投資信託各有自己的代表性，例如領匯 REITs 代表的是香港特區政府房委會資產的一種私

有化融資工具；泓富 REITs 代表了大型香港房地產商套現部份其持有香港物業的例子；而越秀

REITs 則是第一家以內地為主題的房地產投資信託。香港 2013 年商辦租金經過連七季衰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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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底，2014 至 2016 年租金年複合成長率約 10%，2016 年第四季租金年增率為 2.1%，其中中

環商辦成長最高、九龍最低，整體空置率維持健康水位 4.3%。過去三年，有鑑於中環商辦供

應持續緊張，租金升幅達到 20%左右，香港政府積極將九龍東打造成為第二個核心商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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